
TT_M4_20210910_sc p.1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021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日 期 ： 2 0 2 1 年 9 月 1 0 日 (星 期 五 )  

时 间 ： 上 午 9 时 4 6 分 至 下 午 1 2 时 4 5 分  

地 点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出 席 者  出 席 时 间  离 席 时 间  

主 席    

何 伟 霖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副 主 席    

毛 家 俊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委 员    

区 镇 濠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陈 振 哲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下 午 1 2 时 4 2 分  

陈 蔚 嘉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林 奕 权 议 员 ,  M H  上 午 11 时 1 6 分  会 议 完 毕  

刘 勇 威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苏 达 良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谭 尔 培 议 员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秘 书    

施 玲 玲 女 士  会 议 开 始  会 议 完 毕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1／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列 席 者  

 

何 靖 扬 先 生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区 格 莱 先 生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大 埔 )／ 运 输 署  

李 颖 琛 女 士  工 程 师 (大 埔 ) 1／ 运 输 署  

彭 晓 峯 先 生  工 程 师 (大 埔 ) 3／ 运 输 署  

萧 伟 琨 先 生  区 域 工 程 师 ／ 大 埔 (2 )／ 路 政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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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佩 茵 女 士  工 程 师 ／ 1 9 (北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陈 贯 文 先 生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租 约 )／ 大 埔 、 北 区 及 沙 田 七 ( 2 )／ 房 屋 署  

施 芍 华 女 士  大 埔 警 区 行 动 主 任 ／ 香 港 警 务 处  

徐 翼 福 先 生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队 警 署 警 长 ／ 香 港 警 务 处  

谭 浚 熙 先 生  经 理 (公 共 事 务 )／ 九 龙 巴 士 (一 九 三 三 )有 限 公 司  

张 侨 光 先 生  经 理 (车 务 )／ 九 龙 巴 士 (一 九 三 三 )有 限 公 司  

陈 重 懿 先 生  主 任 (策 划 及 发 展 )／ 九 龙 巴 士 (一 九 三 三 )有 限 公 司  

苏 家 裕 先 生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区 议 会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缺 席 者  

 

姚 钧 豪 议 员  大 埔 区 议 员  

 

 

开 会 词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交 运 会 ” )会 议 。  

 

 

I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4 / 2 0 2 1 号 )  

 

2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收 到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 主 席 询 问 委 员 有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  

 

3 .  委 员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  

 

 

I I .  关 于 白 石 角 区 内 交 通 改 善 建 议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5 / 2 0 2 1 号 及 T T  45 a / 2 0 2 1 号 )  

 

4 .  主 席 表 示 姚 钧 豪 议 员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 他 请 各 委 员 备 悉 姚 议 员 提 交 的 讨 论

文 件 T T  4 5 / 2 0 2 1 号 。  

 

5 .  区 格 莱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5 a / 2 0 2 1 号 。  

 

6 .  陈 重 懿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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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有 关 巴 士 9 0 0 号 线 的 意 见 ， 他 指 出 在 白 石 角 的 巴 士 服 务 中 ， 该 号

线 较 受 欢 迎 ，而 九 龙 巴 士 (一 九 三 三 )有 限 公 司 (“ 九 巴 ” )早 前 已 经

增 加 繁 忙 时 段 的 班 次 ，反 应 十 分 理 想 。就 此 ，九 巴 日 后 调 整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服 务 时 ， 亦 会 对 相 关 建 议 (例 如 路 线 改 动 、 提 供 全 日 服 务 、

在 繁 忙 时 段 提 供 双 向 服 务 、分 拆 路 线 等 )持 开 放 态 度 ，并 会 继 续 聆

听 委 员 的 意 见 ， 以 及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文 件 T T  4 5 / 2 0 2 1 号 提 及 的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  

( i i )  有 关 往 来 白 石 角 及 油 尖 旺 巴 士 服 务 的 意 见 ， 九 巴 现 时 并 无 提 供 相

关 的 全 日 服 务 ，但 备 悉 乘 客 的 需 求 ，并 将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不 同 计 划 是

否 可 行 ，例 如 开 办 新 服 务 ，或 安 排 其 他 巴 士 号 线 改 经 白 石 角 ，以 期

服 务 更 多 白 石 角 居 民 。  

( i i i )  有 关 巴 士 7 4 P 号 线 的 意 见 ， 由 于 乘 客 对 该 号 线 的 服 务 需 求 殷 切 ，

故 九 巴 最 近 在 早 上 时 段 作 出 增 加 班 次 的 临 时 安 排 ， 并 已 向 运 输 署

申 请 增 加 班 次 。 如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 九 巴 会 向 委 员 交 代 。  

( i v )  有 关 巴 士 2 7 2 A 号 线 服 务 时 间 的 意 见 ，他 指 出 九 巴 曾 经 延 长 服 务 时

间 ，但 现 时 乘 客 对 尾 班 车 的 需 求 不 大 。九 巴 将 继 续 留 意 客 量 变 化 ，

如 需 求 上 升 ， 便 会 再 次 延 长 上 述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间 。  

( v )  有 关 巴 士 2 7 4 及 2 7 4 P 号 线 的 意 见 ，巴 士 2 7 4 号 线 是 繁 忙 时 间 行 驶

的 路 线 ，在 早 上 7 时 4 5 分 有 1 个 班 次 从 北 区 开 出 ，让 乘 客 前 往 香

港 科 学 园 上 班 ，其 后 前 往 乌 溪 沙 站 ，而 香 港 科 学 园 至 乌 溪 沙 站 之 间

的 站 点 载 客 率 较 低 。因 此 ，对 于 是 否 更 改 巴 士 2 7 4 号 线 的 路 线 ，改

经 石 门 、第 一 城 、沙 田 等 较 高 需 求 的 地 点 ，而 非 乌 溪 沙 站 ，从 而 善

用 资 源 ，九 巴 持 开 放 态 度 ，并 将 继 续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以 期 服 务 更 多

乘 客 。 此 外 ， 有 关 增 设 巴 士 2 7 4 P 号 线 在 早 上 7 时 2 0 分 开 出 的 班

次 的 建 议 ，他 指 该 号 线 是 上 班 路 线 ，现 时 首 班 车 的 载 客 率 约 6 成 ，

暂 可 满 足 乘 客 需 求 。如 首 班 车 的 载 客 率 有 所 上 升 ，九 巴 将 考 虑 增 加

班 次 ， 并 与 署 方 商 讨 相 关 安 排 。  

 

7 .  由 于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问 题 或 意 见 ， 主 席 建 议 待 姚 钧 豪 议 员 日 后 出 席 会

议 并 认 为 有 需 要 时 再 作 讨 论 。  

 

8 .  陈 振 哲 议 员 建 议 续 议 是 项 议 题 ，以 便 姚 钧 豪 议 员 日 后 出 席 会 议 时 再 讨 论 。 

 

9 .  主 席 表 示 ，由 于 姚 钧 豪 议 员 日 后 出 席 会 议 时 ，亦 能 提 出 讨 论 ，故 认 为 现 时

无 需 决 定 续 议 。  

 

1 0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由 于 姚 钧 豪 议 员 现 时 未 能 亲 自 介 绍 讨 论 文 件 并 作 响 应 ，

故 建 议 续 议 ， 但 亦 会 尊 重 主 席 的 意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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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刘 勇 威 议 员 同 意 先 续 议 是 项 议 题 。 如 姚 钧 豪 议 员 在 下 次 会 议 上 认 为 无 需

续 议 ， 届 时 可 以 剔 除 议 题 ， 做 法 较 为 合 适 。  

 

1 2 .  主 席 同 意 续 议 题 述 议 题 。  

 

 

I I I .  要 求 大 埔 富 亨 邨 71B 巴 士 线 撤 回 使 用 单 层 巴 士 决 定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6 / 2 0 2 1 号 及 T T  46 a / 2 0 2 1 号 )  

 

1 3 .  主 席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6 / 2 0 2 1 号 。  

 

1 4 .  区 格 莱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6 a / 2 0 2 1 号 。  

 

1 5 .  张 侨 光 先 生 表 示 ， 九 巴 曾 在 暑 假 期 间 短 暂 使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其 间 大 致 能 够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不 过 ，由 于 暑 假 结 束 后 乘 搭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的

学 生 会 增 加 ， 故 九 巴 已 在 8 月 底 开 始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  

 

1 6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运 输 署 的 回 复 提 及 ， 在 4 月 初 进 行 的 实 地 调 查 显 示 巴 士 7 1 B 号 线

的 载 客 率 只 有 约 5 成 。 不 过 ， 他 指 出 上 述 载 客 率 不 单 包 括 座 位 乘

客 ，亦 包 括 站 立 乘 客 。此 外 ，很 多 长 者 及 轮 椅 人 士 都 乘 搭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 故 下 层 车 厢 非 常 挤 迫 。  

( i i )  如 使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 所 有 乘 客 都 会 挤 在 同 一 层 车

厢 ，故 载 客 率 必 定 提 升 ，但 此 举 却 无 视 乘 客 的 舒 适 度 。他 指 出 在 大

埔 中 心 站 点 的 候 车 乘 客 中 ，等 候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的 占 最 多 数 ，例 如 很

多 长 者 在 大 埔 中 心 买 菜 后 便 会 乘 搭 该 巴 士 号 线 ， 故 不 理 解 署 方 为

何 在 回 复 中 表 示 实 地 调 查 期 间 并 没 有 乘 客 落 后 的 情 况 。 他 亦 指 出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的 乘 客 包 括 很 多 长 者 ，故 需 花 更 长 时 间 上 落 客 ，而 使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 令 车 厢 更 加 挤 拥 ，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  

( i i i )  每 逢 下 雨 天 都 有 更 多 居 民 乘 搭 巴 士 7 1B 号 线 ， 故 认 为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 才 能 预 留 空 间 应 付 下 雨 时 的 乘 客 需 求 。  

( i v )  很 多 居 民 (特 别 是 富 亨 邨 的 居 民 )投 诉 九 巴 改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 据 他 观 察 ，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总 站 的 巴 士 滞 后 情 况 非 常 严

重 ， 故 不 应 使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  

( v )  根 据 委 员 的 观 察 ，9 月 份 的 巴 士 服 务 未 能 应 付 乘 客 需 求 。就 此 ，他

认 为 应 先 提 高 巴 士 的 运 载 力 。 即 使 载 客 率 只 有 3 成 或 5 成 ， 座 位

都 几 乎 坐 满 。 他 每 次 乘 搭 巴 士 7 1 B 号 线 时 ， 都 发 现 下 层 座 位 近 乎

坐 满 ，只 有 上 层 车 厢 仍 有 空 位 。因 此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积 极 考



-  5  -  

 

TT_M4_20210910_sc p.5 

虑 先 在 9 月 及 1 0 月 的 繁 忙 时 段 重 新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上 述 巴 士 号

线 ， 再 视 乎 情 况 进 一 步 处 理 。  

 

1 7 .  主 席 表 示 ， 除 巴 士 7 1 B 号 线 外 ， 其 他 巴 士 号 线 亦 受 疫 情 影 响 ， 出 现 载 客

率 不 足 的 情 况 ，但 并 非 全 都 改 用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他 认 为 幸 好 现 已 重 新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否 则 会 有 更 多 市 民 投 诉 。他 感 谢 九 巴 作 出 上 述 安 排 ，

并 表 示 不 希 望 日 后 再 以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 并 希 望 九 巴 相 应 调 整 其

他 巴 士 号 线 。  

 

1 8 .  区 格 莱 先 生 表 示 ，运 输 署 已 经 批 准 九 巴 视 乎 乘 客 需 求 ，安 排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 署 方 将 继 续 留 意 该 号 线 的 载 客 率 。  

 

1 9 .  张 侨 光 先 生 表 示 ，九 巴 将 因 应 客 量 变 化 调 整 巴 士 服 务 ，并 将 留 意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提 供 服 务 的 优 先 次 序 ， 以 确 保 居 民 顺 利 使 用 巴 士 服 务 。  

 

2 0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建 议 先 观 察 9 月 份 的 情 况 。不 过 ，如 主 席 (富 亨 选 区 区 议 员 )

届 时 仍 然 接 获 多 宗 有 关 巴 士 7 1 B 号 线 的 投 诉 ， 委 员 不 排 除 与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代

表 实 地 视 察 。  

 

2 1 .  主 席 询 问 运 输 署 及 九 巴 是 否 乐 意 在 9 月 份 实 地 视 察 。  

 

2 2 .  区 格 莱 先 生 表 示 ， 运 输 署 乐 意 参 与 实 地 视 察 。  

 

2 3 .  张 侨 光 先 生 表 示 ， 九 巴 乐 意 参 与 实 地 视 察 。  

 

2 4 .  主 席 建 议 秘 书 处 跟 进 实 地 视 察 的 安 排 。  

 

(会 后 备 注 ： 有 关 上 文 第 2 0 段 至 2 4 段 的 讨 论 ， 主 席 表 示 由 于 九 巴 已 经 重 新 使

用 双 层 巴 士 行 驶 巴 士 7 1 B 号 线 ， 秘 书 处 无 需 安 排 实 地 视 察 。 )  

 

 

IV.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事 项  

 

(一 )  要 求 改 善 汀 角 路 交 通 情 况  

 

2 5 .  苏 达 良 议 员 关 注 大 埔 龙 尾 泳 滩 (“ 龙 尾 泳 滩 ” )外 的 交 通 问 题 。他 认 为 现 时

的 交 通 灯 号 控 制 时 间 合 适 ，并 不 会 再 因 灯 号 时 间 而 导 致 交 通 挤 塞 。据 他 观 察 ，

在 假 日 或 繁 忙 时 间 ，相 关 部 门 会 采 取 特 别 的 交 通 管 制 措 施 ，例 如 警 方 在 龙 尾 泳

滩 公 众 收 费 停 车 场 前 的 安 全 岛 长 期 放 置“ 雪 糕 筒 ”，相 关 措 施 已 见 成 效 ，交 通

问 题 得 以 改 善 。此 外 ，他 询 问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土 拓 署 ” )或 运 输 署 是 否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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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措 施 改 善 巴 希 雅 海 湾 烧 烤 场 路 口 的 交 通 挤 塞 问 题 。  

 

2 6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表 示 ， 据 他 了 解 ， 有 机 构 申 请 营 办 往 来 龙 尾 泳 滩 的 渡 轮 服

务 ， 故 请 运 输 署 交 代 最 新 情 况 。  

 

2 7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 运 输 署 及 土 拓 署 将 一 同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巴 希 雅 海 湾 烧 烤

场 路 口 的 问 题 ，而 运 输 署 亦 已 制 订 初 步 设 计 图 则 ，现 正 与 土 拓 署 研 究 如 何 推 进

和 尽 快 落 实 相 关 路 口 的 扩 阔 改 善 工 程 。  

 

2 8 .  区 格 莱 先 生 表 示 ，运 输 署 现 正 征 询 相 关 部 门 对 拟 办 往 来 大 美 督 、马 料 水 及

大 水 坑 的 街 渡 服 务 的 意 见 。  

 

2 9 .  主 席 表 示 ， 汀 角 路 有 很 多 交 通 问 题 值 得 关 注 ， 故 建 议 续 议 题 述 议 题 。  

 

3 0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反 对 。  

 

 

(二 )  研 究 新 增 或 扩 建 大 埔 区 的 巴 士 总 站  

 

3 1 .  陈 振 哲 议 员 查 询 有 关 视 察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后 的 最 新 进 展 。  

 

3 2 .  主 席 询 问 预 计 落 实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扩 建 工 程 的 日 期 。  

 

3 3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运 输 署 早 前 视 察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后 ，已 制 订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扩 建 工 程 的 时 间 表 。 署 方 现 时 制 订 了 2 个 扩 建 方 案 ， 其 中 1 个 是 在 花 槽 位 置

划 设 巴 士 停 车 湾 ， 另 1 个 则 是 因 应 现 时 巴 士 停 泊 在 较 前 位 置 的 情 况 ， 计 划 在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最 前 方 进 行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 署 方 现 正 征 询 相 关 部 门 对 该 2 个 方

案 的 意 见 。虽 然 咨 询 期 尚 未 完 结 ，但 已 接 获 若 干 回 复 ，包 括 大 埔 地 政 处 没 有 反

对 意 见 ，以 及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康 文 署 ” )回 复 指 受 影 响 树 木 并 不 属 其 管 辖

范 围 ， 而 房 屋 署 (“ 房 署 ” )则 尚 未 回 复 。  

 

3 4 .  萧 伟 琨 先 生 表 示 ，有 关 富 亨 巴 士 总 站 的 改 善 工 程 ，运 输 署 向 路 政 署 提 供 数

据 后 ，路 政 署 已 经 展 开 上 述 工 程 的 准 备 工 作 ，包 括 与 机 电 工 程 署 (“ 机 电 署 ” )

协 调 ， 以 及 提 交 移 除 树 木 的 申 请 。 上 述 工 程 预 计 在 明 年 中 开 展 。  

 

3 5 .  陈 贯 文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房 署 对 扩 建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的 建 议 持 开 放 态 度 。不 过 ，他 指 出 根 据 树

木 保 育 政 策 ，房 署 如 移 除 树 木 ，必 须 在 署 方 的 管 辖 范 围 内 补 种 相 同

数 量 的 树 木 ，故 该 建 议 受 制 于 必 须 移 除 扩 建 位 置 的 花 槽 。署 方 已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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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运 输 署 上 述 扩 建 方 案 ， 并 会 在 2 0 2 1 年 9 月 底 前 回 复 运 输 署 。  

( i i )  据 他 了 解 ， 太 和 邨 内 没 有 其 他 位 置 供 房 署 移 植 拟 移 除 的 树 木 。 因

此 ， 在 2 0 2 1 年 6 月 1 0 日 的 实 地 视 察 期 间 ， 房 署 曾 经 提 出 把 署 方

拥 有 的 V 1 9 6 地 段 转 交 运 输 署 或 路 政 署 ，让 他 们 直 接 处 理 ，此 举 或

有 助 移 除 花 槽 ， 以 腾 出 更 多 空 间 扩 建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  

 

3 6 .  陈 振 哲 议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及 路 政 署 ， 把 V 1 9 6 地 段 的 拥 有 权 由 房 署 转 交 他

们 ， 技 术 上 是 否 可 行 。  

 

3 7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据 她 了 解 ，一 般 而 言 ，运 输 署 在 公 共 道 路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并 不 涉 及 接 收 地 段 的 拥 有 权 。举 例 来 说 ，署 方 以 往 在 广 进 街 进 行 加 设 的 士 站 工

程 时 ，由 于 该 的 士 站 占 用 康 文 署 地 段 ，署 方 便 向 大 埔 地 政 处 申 请 缩 减 康 文 署 拥

有 的 地 段 范 围 。因 此 ，她 相 信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扩 建 工 程 或 与 上 述 情 况 相 似 ，但 须

与 大 埔 地 政 处 详 细 讨 论 才 能 确 定 。  

 

3 8 .  萧 伟 琨 先 生 同 意 运 输 署 的 说 法 ， 并 指 出 接 收 地 段 的 拥 有 权 涉 及 土 地 管 理

问 题 。他 相 信 把 原 属 房 署 的 地 段 转 交 其 他 部 门 程 序 繁 复 ，需 由 地 政 总 署 研 究 是

否 可 行 。此 外 ，根 据 现 行 的 树 木 保 育 政 策 ，一 般 而 言 ，如 移 除 的 树 木 原 本 由 房

署 负 责 维 修 ， 移 植 或 补 种 后 亦 会 由 房 署 接 收 。  

 

3 9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据 他 理 解 ，如 运 输 署 在 原 属 其 他 部 门 的 地 段 兴 建 道 路 ，

该 地 段 便 不 再 属 于 任 何 部 门 ，亦 不 存 在 地 权 问 题 。他 询 问 ，扩 建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后 ，原 来 的 树 木 是 否 仍 属 房 署 管 理 。如 是 ，即 使 房 署 交 还 属 署 方 拥 有 的 地 段 供

扩 建 之 用 ，署 方 仍 需 移 植 被 移 除 的 树 木 。不 过 ，署 方 表 示 太 和 邨 已 经 没 有 位 置

可 供 移 植 树 木 ， 此 即 无 法 提 供 地 段 作 扩 建 之 用 。  

 

4 0 .  主 席 表 示 ，虽 然 太 和 邨 没 有 位 置 供 移 植 树 木 之 用 ，但 相 信 过 往 亦 曾 出 现 相

同 情 况 ，即 未 能 在 同 一 地 区 移 植 受 工 程 项 目 影 响 而 须 移 除 的 树 木 ，故 询 问 房 署

过 去 如 何 处 理 。  

 

4 1 .  陈 贯 文 先 生 表 示 ，应 由 房 署 负 责 移 植 属 署 方 地 段 的 树 木 ，但 太 和 邨 属 租 者

置 其 屋 计 划 的 屋 邨 (“ 租 置 屋 邨 ” )，当 中 大 部 分 公 众 用 地 不 能 供 署 方 作 移 植 树

木 之 用 ，故 署 方 或 需 在 大 埔 区 其 他 屋 邨 补 种 被 移 除 的 树 木 ，但 现 时 没 有 大 型 空

间 供 署 方 补 种 。因 此 ，在 视 察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时 ，署 方 才 建 议 其 他 部 门 考 虑 接 收

属 署 方 拥 有 的 V 1 9 6 地 段 ，并 在 其 他 部 门 拥 有 的 地 段 补 种 树 木 。该 建 议 相 对 能

更 直 接 及 灵 活 地 处 理 日 后 的 管 理 问 题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扩 建 工 程 的 申 请 ，以 及 相

关 的 咨 询 工 作 。  

 

4 2 .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问 题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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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根 据 上 文 第 4 1 段 的 说 法 ，除 太 和 邨 外 ，房 署 是 否 亦 可 在 署 方 其 他

屋 邨 内 补 种 相 关 树 木 ？  

( i i )  如 获 相 关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法 团 ” )同 意 ，移 植 树 木 至 其 管 理 的 屋 邨

范 围 内 ， 是 否 符 合 署 方 的 内 部 指 引 ？  

( i i i )  在 大 埔 区 外 的 房 署 地 段 补 种 相 关 树 木 ， 是 否 亦 符 合 署 方 的 内 部 指

引 ？  

 

4 3 .  陈 贯 文 先 生 表 示 ，只 要 在 大 埔 区 房 署 管 辖 范 围 内 补 种 相 关 树 木 便 可 ，但 由

于 树 木 以 树 木 编 号 登 记 ，故 移 植 树 木 至 附 近 位 置 会 较 方 便 管 理 。据 他 了 解 ，太

和 邨 为 租 置 屋 邨 ，大 部 分 范 围 均 由 法 团 管 理 ，而 法 团 过 往 未 曾 因 建 设 公 用 设 施

而 同 意 房 署 把 树 木 移 植 至 法 团 管 理 的 地 方 ，故 署 方 没 有 相 关 经 验 ，而 他 亦 需 向

署 方 物 业 管 理 部 了 解 上 述 做 法 是 否 符 合 署 方 的 内 部 指 引 。  

 

4 4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根 据 上 述 回 复 ，未 能 落 实 扩 建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的 最 大 原 因

是 由 于 未 能 处 理 移 植 树 木 的 问 题 。 即 使 房 署 交 还 属 署 方 拥 有 的 地 段 供 扩 建 之

用 ，亦 须 在 其 他 位 置 补 种 树 木 。至 于 其 他 问 题 ，则 需 待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在 场 才

可 响 应 。他 认 为 扩 建 上 述 巴 士 总 站 能 为 公 众 带 来 好 处 ，故 不 希 望 最 终 因 为 未 能

处 理 移 植 树 木 的 问 题 而 无 法 落 实 扩 建 方 案 。 他 指 出 租 者 置 其 屋 计 划 的 推 行 时

间 不 长 ，相 信 仍 有 不 少 法 规 及 政 策 问 题 未 被 触 及 ，例 如 署 方 不 了 解 移 植 树 木 至

法 团 管 理 的 范 围 是 否 符 合 署 方 的 内 部 指 引 。因 此 ，他 建 议 署 方 积 极 研 究 ，并 与

法 团 商 讨 上 述 做 法 。  

 

4 5 .  主 席 建 议 续 议 题 述 议 题 ，并 邀 请 大 埔 地 政 处 出 席 会 议 。他 认 为 相 关 部 门 亦

应 邀 请 大 埔 地 政 处 商 讨 扩 建 太 和 巴 士 总 站 的 方 案 ， 并 不 希 望 因 为 未 能 处 理 移

植 树 木 的 问 题 ， 以 致 无 法 扩 建 上 述 巴 士 总 站 。  

 

 

(三 )  要 求 改 善 大 埔 汀 角 路 一 带 单 车 径 道 路 安 全 事 宜  

 

4 6 .  主 席 表 示 ，香 港 警 务 处 (“ 警 务 处 ” )代 表 准 备 了 有 关“ 单 车 意 外 及 单 车 安

全 ” 的 简 报 ， 他 建 议 在 是 项 议 程 一 并 讨 论 。  

 

4 7 .  施 芍 华 女 士 介 绍 简 报 内 容 (见 附 件 )。  

 

4 8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指 警 务 处 的 简 报 主 要 关 于 大 埔 区 单 车 径 的 问 题 ， 并 询 问 处 方 提

供 的 意 外 数 据 是 否 大 多 在 单 车 径 发 生 。 他 指 出 大 埔 区 不 只 在 单 车

径 才 发 生 单 车 意 外 ，市 中 心 一 带 的 行 人 路 亦 曾 发 生 单 车 意 外 ，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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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市 民 经 常 在 近 太 湖 花 园 的 行 人 隧 道 (编 号 NS 1 5 4 及 N S 1 5 5 )， 以

及 八 号 花 园 及 海 宝 花 园 的 行 人 路 上 骑 单 车 ， 并 时 常 发 生 碰 撞 。 就

此 ， 他 询 问 警 方 能 否 提 供 相 关 意 外 的 数 字 。  

( i i )  他 询 问 警 方 有 否 统 计 电 动 可 移 动 工 具 (例 如 电 动 单 车 )的 意 外 数 字 。 

( i i i )  他 认 为 警 方 须 加 强 巡 逻 若 干 意 外 黑 点 ， 包 括 詹 屋 村 及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并 须 特 别 留 意 市 民 使 用 四 轮 车 的 情 况 。他 指 出 大 埔 区 的 使 用 四

轮 车 指 定 位 置 为 詹 屋 村 至 大 美 督 的 单 车 径 范 围 ， 而 在 非 指 定 位 置

使 用 四 轮 车 会 对 道 路 使 用 者 造 成 一 定 危 险 ， 故 询 问 警 方 有 否 跟 进

市 民 在 上 述 指 定 位 置 以 外 的 地 方 使 用 四 轮 车 的 情 况 (例 如 单 车 店

在 非 指 定 位 置 提 供 四 轮 车 供 市 民 租 赁 )， 以 及 制 订 相 关 措 施 。  

 

4 9 .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询 问 警 方 为 何 选 择 在 该 5 个 单 车 意 外 位 置 (见 附 件 第 6 页 )悬 挂

警 告 横 额 (见 附 件 第 7 页 )，而 非 如 一 般 做 法 ，在 交 通 黑 点 位 置 设 置

警 告 牌 。他 担 心 在 栏 杆 挂 上 警 告 横 额 ，会 阻 碍 途 人 横 过 单 车 径 时 的

视 线 。  

( i i )  他 建 议 秘 书 处 邀 请 警 务 处 及 康 文 署 出 席 暂 订 在 2 0 2 1 年 9 月 底 举 行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商 讨 如 何 改

善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公 厕 的 设 计 ， 以 减 少 大 贵 街 近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的 单

车 意 外 。  

( i i i )  他 指 出 现 时 西 贡 北 单 车 径 的 终 点 设 在 泥 涌 ， 故 该 单 车 径 以 外 的 位

置 有 很 多 市 民 改 在 马 路 骑 单 车 。他 表 示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颇 繁 忙 ，不 少

市 民 曾 经 反 映 西 沙 路 的 马 路 出 现 车 辆 与 单 车 争 路 的 情 况 ， 十 分 危

险 。他 曾 经 看 见 西 沙 路 泥 涌 旧 村 设 置 了 告 示 牌 ，提 醒 市 民 逢 周 六 及

周 日 不 可 在 西 沙 路 骑 单 车 。就 此 ，运 输 署 曾 经 表 示 上 述 告 示 牌 并 非

署 方 设 置 ， 故 他 询 问 警 方 是 否 禁 止 市 民 在 假 日 期 间 在 本 港 若 干 路

段 (包 括 西 沙 路 )骑 单 车 ， 以 及 有 没 有 措 施 处 理 上 述 问 题 。  

( i v )  榕 树 澳 村 有 一 段 路 属 于 水 务 署 ，而 该 路 段 是 单 线 双 程 行 车 路 ，非 常

狭 窄 ，亦 是 骑 单 车 者 禁 区 ，但 经 常 有 人 在 该 段 路 骑 单 车 。上 述 情 况

十 分 危 险 ，因 为 该 路 段 没 有 足 够 空 间 供 车 辆 避 开 单 车 ，而 单 车 人 士

甚 至 会 指 责 驾 车 的 村 民 没 有 让 路 。就 此 ，他 询 问 警 方 会 否 跟 进 市 民

在 该 处 骑 单 车 的 情 况 。  

 

5 0 .  苏 达 良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查 询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是 否 属 于 船 湾 选 区 。据 他 了 解 ，汀 角 路 近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的 单 车 意 外 主 要 发 生 在 附 近 单 车 径 的 长 斜 路 ， 而 非 消 防

局 入 口 。此 外 ，他 相 信 汀 角 路 近 比 华 利 山 别 墅 的 单 车 意 外 较 多 在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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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岛 附 近 发 生 ， 而 大 美 督 路 近 大 美 督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的 单 车 意 外 亦

较 多 在 过 路 处 发 生 。据 他 观 察 ，大 部 分 单 车 意 外 及 纠 纷 大 多 在 过 路

时 发 生 ， 较 少 在 单 车 径 发 生 。  

( i i )  他 指 出 龙 尾 泳 滩 附 近 设 有 单 车 径 ，并 曾 经 发 生 单 车 意 外 。单 车 径 上

放 置 了 橙 色 胶 柱 及 灰 色 混 凝 土 (俗 称“ 石 屎 ” )柱 。居 民 反 映 在 较 昏

暗 环 境 下 ，灰 色 石 屎 柱 并 不 显 眼 ，令 单 车 人 士 容 易 撞 上 ，继 而 受 伤 。

由 于 橙 色 胶 柱 较 为 显 眼 ， 有 居 民 曾 经 自 行 在 灰 色 石 屎 柱 涂 上 橙 色

油 漆 ，但 运 输 署 其 后 还 原 。就 此 ，他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把 灰 色 石 屎 柱 改

为 较 显 眼 的 橙 色 ， 令 居 民 在 晚 上 及 雨 天 较 易 看 见 。  

 

5 1 .  陈 蔚 嘉 议 员 指 出 ， 经 常 有 单 车 人 士 驶 经 太 和 邨 亨 和 楼 附 近 的 中 华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变 电 站 外 面 。由 于 该 处 的 单 车 线 旁 有 行 人 径 ，而 不 远 处 又 有 十 字 路 口 ，

故 一 直 有 很 多 人 出 入 。她 与 路 政 署 视 察 时 亦 多 次 看 见 人 车 争 路 的 情 况 ，而 单 车

人 士 又 不 让 路 ，导 致 行 人 (特 别 是 长 者 、轮 椅 人 士 及 使 用 婴 儿 手 推 车 人 士 )过 路

时 十 分 危 险 。因 此 ，她 建 议 路 政 署 及 警 方 派 员 巡 视 上 述 位 置 ，提 醒 违 规 人 士 注

意 安 全 。  

 

5 2 .  徐 翼 福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附 件 第 5 页 提 及 的 单 车 交 通 意 外 数 目 不 限 于 1 个 位 置 的 意 外 数 目 ，

亦 包 括 该 位 置 附 近 一 带 的 意 外 数 目 。举 例 来 说 ，汀 角 路 近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在 1 年 间 发 生 的 数 十 宗 意 外 ， 当 中 包 括 消 防 局 至 九 鹰 高 尔 夫

球 会 之 间 斜 路 路 段 上 的 意 外 数 目 。  

( i i )  在 2 0 2 1 年 1 月 至 7 月 期 间 ，在 大 埔 区 发 生 涉 及 伤 亡 的 交 通 意 外 共

有 4 8 2 宗 ， 当 中 在 单 车 径 发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占 3 7 5 宗 ， 多 于 在 其 他

道 路 上 发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 1 0 7 宗 )。  

( i i i )  警 方 关 注 单 车 人 士 在 行 人 路 上 违 规 骑 单 车 导 致 行 人 受 伤 的 情 况 。

他 表 示 ， 在 2 0 2 1 年 1 月 至 7 月 期 间 ， 警 方 在 大 埔 分 区 检 控 了 1 5 4

名 在 行 人 路 骑 单 车 的 人 士 。  

( i v )  有 关 使 用 多 轮 车 的 条 例 并 没 有 订 明 租 赁 多 轮 车 的 指 定 位 置 ， 但 订

明 大 埔 区 使 用 多 轮 车 的 指 定 位 置 为 船 湾 淡 水 湖 主 堤 坝 下 方 的 单 车

径 至 黄 渔 滩 一 带 。警 方 会 在 上 述 位 置 附 近 一 带 张 贴 大 量 横 额 ，提 醒

单 车 店 只 能 在 个 别 位 置 向 市 民 出 租 单 车 。 警 方 亦 曾 提 醒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附 近 的 单 车 店 切 勿 向 市 民 出 租 多 轮 车 ，以 免 他 们 在 附 近 骑 踏 ，

误 堕 法 网 。 警 方 将 持 续 留 意 相 关 情 况 。  

( v )  《 道 路 交 通 (交 通 管 制 )规 例 》 (第 3 7 4 G 章 )的 附 表 载 有 不 同 交 通 标

志 ，而 警 方 只 能 使 用 这 些 交 通 标 志 。如 要 使 用 新 的 交 通 标 志 ，必 须

修 例 。因 此 ，附 件 第 7 页 的 警 告 标 示 会 以 横 额 方 式 呈 现 。警 方 张 贴

相 关 警 告 横 额 前 ， 会 先 前 往 现 场 检 查 拟 张 贴 的 横 额 会 否 影 响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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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者 ， 并 向 相 关 部 门 申 请 。  

( v i )  有 关 上 文 第 4 9 ( i i )段 ， 如 有 需 要 ， 警 方 乐 意 出 席 2 0 2 1 年 9 月 底 举

行 的 道 路 、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  

( v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4 9 ( i i i )段 及 第 4 9 ( i v )段 的 意 见 ，警 方 将 依 照 法 例 规 定 放

置 交 通 标 志 ，不 会 贸 然 禁 止 市 民 在 上 述 西 沙 路 路 段 骑 单 车 。不 过 ，

由 于 上 述 西 沙 路 路 段 及 榕 树 澳 村 路 段 分 别 属 于 新 界 南 总 区 及 沙 田

警 区 的 管 辖 范 围 ， 故 可 向 当 区 工 程 师 查 询 上 述 西 沙 路 路 段 多 余 的

交 通 标 志 是 否 尚 未 移 除 ， 并 跟 进 上 述 榕 树 澳 村 路 段 的 情 况 。  

( v i i i )  据 了 解 ， 汀 角 路 近 比 华 利 山 别 墅 的 交 通 意 外 位 置 分 别 是 隧 道 出 入

口 附 近 ， 以 及 上 落 水 坝 的 位 置 。  

( i x )  有 关 上 文 第 5 1 段 的 情 况 ，警 方 将 运 用 适 当 资 源 及 配 套 ，处 理 单 车

安 全 问 题 。他 备 悉 上 文 第 5 1 段 提 及 的 位 置 ，并 将 根 据 相 关 法 例 检

控 违 规 人 士 。警 方 派 发 宣 传 单 张 时 亦 会 警 告 违 例 者 ，并 提 醒 行 人 及

单 车 人 士 。警 方 乐 意 与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到 现 场 视 察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移

除 该 处 的 单 车 线 。  

 

5 3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上 文 第 4 9 ( i i i )段 提 及 的 告 示 牌 是 由 运 输 署 设 置 。根 据 相

关 标 准 ，署 方 如 认 为 若 干 路 段 的 交 通 较 为 繁 忙 ，便 会 禁 止 市 民 在 若 干 时 段 在 该

路 段 使 用 单 车 。 此 外 ， 署 方 将 跟 进 上 文 第 5 0 ( i i )段 的 情 况 ， 并 研 究 改 善 措 施 。 

 

5 4 .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受 地 理 位 置 所 限 ， 很 多 有 关 西 贡 北 的 交 通 问 题 都 由 新 界 南 总 区 处

理 。就 此 ，他 询 问 警 务 处 代 表 会 否 邀 请 新 界 南 总 区 交 通 部 的 同 事 以

常 设 部 门 代 表 的 身 分 出 席 会 议 ， 还 是 警 务 处 代 表 能 代 新 界 南 总 区

在 会 议 上 响 应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查 询 。  

( i i )  有 关 附 件 第 7 页 的 警 告 横 额 ， 他 建 议 在 道 路 、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一 并 讨 论 。 他 认 为 使 用 警 告 横 额 的 限 制 较 使

用 交 通 标 志 少 ，故 可 塑 性 较 大 。不 过 ，他 认 为 附 件 第 7 页 的 警 告 横

额 设 计 未 能 向 公 众 传 达 明 确 提 示 讯 息 ， 故 建 议 相 关 设 计 不 必 限 制

为 三 角 形 。  

 

5 5 .  谭 尔 培 议 员 同 意 邀 请 警 方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 响 应 有 关 新 界 南 总 区 及 沙 田 警

区 的 交 通 问 题 。他 亦 同 意 在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讨 论

附 件 第 7 页 的 警 告 横 额 。 此 外 ， 他 建 议 运 输 署 如 有 上 文 第 4 9 ( i i i )段 提 及 的 告

示 牌 的 详 细 资 料 ，可 上 载 至 署 方 网 页 ，供 市 民 查 找 禁 止 骑 单 车 的 路 段 。有 关 执

法 问 题 ， 他 询 问 由 哪 个 部 门 负 责 执 法 ， 以 及 如 何 执 法 (例 如 如 何 检 控 在 周 六 及

周 日 违 规 骑 单 车 的 人 士 )， 并 认 为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需 合 作 研 究 如 何 执 法 。 就 此 ，

他 希 望 了 解 新 界 南 总 区 在 周 六 及 周 日 禁 止 在 西 沙 路 骑 单 车 的 执 法 记 录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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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往 的 参 考 案 例 。  

 

5 6 .  徐 翼 福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他 虽 然 负 责 大 埔 警 区 的 交 通 事 宜 ， 但 如 可 响 应 与 警 务 处 相 关 的 法

例 问 题 或 一 般 查 询 ，亦 会 尽 力 在 会 议 上 响 应 。不 过 ，他 未 必 了 解 其

他 警 区 的 情 况 ，难 以 代 其 响 应 ，故 他 将 视 乎 需 要 ，与 秘 书 处 商 讨 是

否 邀 请 相 关 警 区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此 外 ，他 建 议 谭 尔 培 议 员 致 函 相 关

部 门 ， 包 括 新 界 南 总 区 及 沙 田 警 区 ， 以 查 询 执 法 数 字 。  

( i i )  一 般 而 言 ， 警 方 不 只 在 单 车 意 外 黑 点 张 贴 警 告 横 额 ， 而 是 因 应 情

况 ，沿 单 车 径 悬 挂 不 同 类 型 的 横 额 ，包 括 文 字 标 示 及 图 形 标 示 。警

方 将 在 运 输 署 公 布 的 交 通 意 外 黑 点 ，张 贴 附 件 第 7 页 的 警 告 横 额 ，

这 些 横 额 的 单 车 图 案 设 计 较 为 新 颖 ， 希 望 公 众 可 以 预 先 辨 识 。 然

而 ， 上 述 设 计 只 是 选 项 之 一 ， 警 方 亦 会 接 受 其 他 更 创 新 的 设 计 。  

 

5 7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运 输 署 有 网 页 专 门 提 供 单 车 信 息 。她 会 向 负 责 管 理 相 关

网 页 的 同 事 了 解 ， 并 将 跟 进 有 关 上 载 禁 止 骑 单 车 路 段 及 时 段 的 意 见 。  

 

5 8 .  主 席 建 议 邀 请 警 务 处 或 康 文 署 出 席 道 路 、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一 并 讨 论 上 述 警 告 横 额 设 计 ，以 及 如 何 改 善 大 贵 街 近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的 单 车 安 全 问 题 ， 其 后 再 在 交 运 会 会 议 续 议 题 述 议 题 。  

 

5 9 .  刘 勇 威 议 员 建 议 先 在 道 路 、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讨 论 ， 达 成 共 识 后 再 在 交 运 会 讨 论 。  

 

6 0 .  主 席 表 示 ，题 述 议 题 先 在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推 广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讨 论 ， 如 有 需 要 ， 可 在 交 运 会 再 讨 论 。  

 

 

V.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恒 常 讨 论 事 项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 2 0 2 1 号 )  

 

(一 )  要 求 于 大 埔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a / 2 0 2 1 号 )  

 

6 1 .  李 颖 琛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7 a / 2 0 2 1 号 有 关 运 输 署 就 要 求 在 大

埔 区 内 增 加 车 辆 泊 位 的 回 复 。  

 

6 2 .  刘 勇 威 议 员 指 出 ， 大 景 街 近 大 喜 街 位 置 并 不 接 近 民 居 ， 附 近 全 是 工 业 用

地 ，并 无 特 别 设 施 ，夜 间 亦 没 有 上 班 人 士 ，故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不 会 造 成 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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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 ， 他 询 问 运 输 署 接 获 哪 些 地 区 人 士 的 反 对 意 见 。  

 

6 3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查 询 在 白 石 角 的 短 期 租 约 停 车 场 引 进 双 层 折 迭 式 泊 车 装 置

的 最 新 进 展 。  

 

6 4 .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指 出 运 输 署 在 泥 涌 的 停 车 场 增 设 停 车 收 费 表 (俗 称“ 咪 表 ”)后 反

应 良 好 。  

( i i )  他 指 出 地 区 人 士 及 他 本 人 均 反 对 在 黄 石 码 头 空 地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 主 要 原 因 是 没 有 需 要 。  

( i i i )  属 西 贡 区 议 会 范 围 的 北 潭 涌 关 闸 位 置 有 1 大 型 停 车 场 ， 该 停 车 场

没 有 划 设 咪 表 。有 市 民 向 他 投 诉 有“ 死 车 ”停 泊 在 该 停 车 场 ，导 致

假 日 车 位 不 足 。有 关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 渔 护 署 ”)应 否 取 消 该 关 闸 ，

或 减 少 发 出 进 入 该 关 闸 的 车 辆 许 可 证 一 事 ，由 于 村 民 未 能 协 调 ，故

他 建 议 运 输 署 联 络 西 贡 区 同 事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上 述 北 潭 涌 停 车 场 的

情 况 。  

( i v )  他 相 信 政 府 有 意 推 行 泊 车 换 乘 计 划 ， 以 鼓 励 更 多 市 民 在 西 贡 东 郊

野 公 园 及 西 贡 西 郊 野 公 园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不 过 ，西 贡 市 中 心 的

车 位 长 期 不 足 ，而 北 潭 涌 的 车 位 又 被“ 死 车 ”占 用 ，导 致 前 往 黄 石

码 头 的 驾 驶 人 士 只 能 在 西 贡 市 中 心 或 北 潭 涌 换 乘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因 此 ， 他 认 为 推 行 泊 车 换 乘 计 划 的 首 要 条 件 是 先 处 理 北 潭 涌 车 位

不 足 的 问 题 ，而 警 方 亦 应 用 粉 笔 在 疑 似“ 死 车 ”的 轮 胎 位 置 画 上 记

号 ，并 检 视 相 关 车 辆 是 否 长 期 占 用 车 位 ，从 而 腾 出 更 多 车 位 供 游 客

停 泊 。  

 

6 5 .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如 下 ：  

 

( i )  题 述 文 件 提 及 的“ 大 成 街 停 车 场 ”，是 否 指 位 于 大 埔 工 业 邨 的 大 盛

街 停 车 场 ？  

( i i )  有 关 北 潭 涌 关 闸 免 费 停 车 场 的“ 死 车 ”问 题 ，他 指 出“ 死 车 ”问 题

本 应 由 路 政 署 、地 政 总 署 、运 输 署 及 警 务 处 处 理 ，现 时 则 由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民 政 总 署 ” )作 为 统 筹 部 门 处 理 。如 主 席 认 为 适 宜 在 是 次

会 议 讨 论 ，他 希 望 询 问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 大 埔 民 政 处 ” )相 关 计 划

的 进 展 。  

( i i i )  北 潭 涌 关 闸 的 免 费 停 车 场 虽 然 有 大 量 车 位 ，但 被“ 死 车 ”占 用 ，市

民 难 以 前 往 黄 石 码 头 及 大 滩 游 玩 ， 故 上 述 停 车 场 亦 是 部 门 首 要 处

理 的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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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李 颖 琛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  

 

( i )  有 关 上 文 第 6 2 段 的 查 询 ，运 输 署 发 现 车 辆 停 泊 在 大 景 街 近 大 喜 街

旁 边 ，但 不 会 在 夜 间 造 成 阻 塞 ，故 署 方 建 议 在 大 景 街 近 大 喜 街 位 置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以 期 把 上 述 停 泊 行 为 情 况 合 法 化 。不 过 ，提 出 反

对 的 地 区 人 士 认 为 附 近 的 停 车 场 尚 有 剩 余 车 位 ， 故 没 有 需 要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并 认 为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后 ，车 辆 逾 时 停 泊 在 路 旁 会 导

致 交 通 挤 塞 ，故 提 出 反 对 。署 方 将 继 续 与 反 对 人 士 沟 通 ，以 期 落 实

在 上 述 路 段 划 设 路 旁 泊 车 位 的 建 议 。  

(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6 3 段 的 查 询 ，运 输 署 现 正 推 行 在 白 石 角 科 城 路 的 停 车

场 引 进 智 能 泊 车 系 统 的 计 划 ， 或 会 在 2 0 2 1 年 1 0 月 招 标 。 她 与 署

方 相 关 同 事 了 解 后 ， 会 向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补 充 详 细 时 间 表 。  

( i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6 4 ( i i )段 的 意 见 ，运 输 署 接 获 意 见 ，指 在 黄 石 码 头 空 地

划 设 电 单 车 路 旁 泊 车 位 的 需 求 不 大 ，亦 不 宜 在 上 述 位 置 安 装 咪 表 。

就 此 ，署 方 现 正 修 改 设 计 ，日 后 会 再 征 询 谭 尔 培 议 员 对 新 设 计 有 何

意 见 。  

( i v )  有 关 上 文 第 6 5 ( i )段 的 查 询 ， 题 述 文 件 提 及 的 大 成 街 停 车 场 是 指 位

于 大 埔 工 业 邨 的 大 盛 街 停 车 场 。  

( v )  有 关 上 文 第 6 5 ( i i )段 的 查 询 ， 据 了 解 ， 相 关 部 门 已 在 西 贡 区 (包 括

上 述 停 车 场 )展 开 清 理 “ 死 车 ” 的 联 合 行 动 。 她 会 向 相 关 同 事 了 解

上 述 行 动 是 否 已 经 完 成 ， 并 会 向 谭 尔 培 议 员 及 陈 振 哲 议 员 补 充 资

料 。  

 

6 7 .  徐 翼 福 先 生 表 示 ，警 方 欢 迎 相 关 部 门 在 车 辆 停 泊 超 逾 2 4 小 时 的 车 位 加 设

咪 表 ，以 增 加 车 位 流 动 。法 例 规 定 车 辆 不 得 在 合 法 车 位 停 泊 超 过 2 4 小 时 ，而

警 方 亦 可 用 粉 笔 在 怀 疑 违 泊 车 辆 的 轮 胎 位 置 画 上 记 号 (俗 称“ 画 鬼 脚 ”)。2 4 小

时 后 ，如 车 辆 仍 无 任 何 移 动 痕 迹 ，警 方 便 可 票 控 。不 过 ，由 于 现 时 科 技 先 进 ，

违 泊 司 机 可 以 轻 易 得 知 警 方 有 所 行 动 ，继 而 启 动 引 擎 并 稍 微 移 动 车 辆 ，这 样 便

不 会 触 犯 法 例 ，故 警 方 搜 证 和 检 控 时 亦 有 一 定 难 度 。因 此 ，相 对 而 言 ，加 设 咪

表 能 更 有 效 防 止 车 辆 霸 占 车 位 ， 以 及 增 加 车 位 流 动 。  

 

6 8 .  萧 伟 琨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他 已 向 路 政 署 负 责 同 事 反 映 委 员 希 望 把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的 维 修 厂 房 改 作 公 众 停 车 场 用 途 。  

( i i )  路 政 署 负 责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的 承 建 商 现 正 使 用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作 维 修

厂 房 之 用 。根 据 合 约 ，上 述 承 建 商 负 责 管 理 和 维 修 新 界 东 、九 龙 东

及 香 港 岛 的 高 速 公 路 。署 方 十 分 关 注 高 速 公 路 的 运 作 ，故 当 高 速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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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发 生 意 外 时 ，承 建 商 需 迅 速 前 往 现 场 处 理 。大 埔 位 于 新 界 东 高 速

公 路 的 中 心 位 置 ，故 使 用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作 维 修 厂 房 之 用 ，有 效 提 升

新 界 东 高 速 公 路 维 修 工 程 的 效 率 。署 方 评 估 如 交 还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

会 影 响 署 方 在 新 界 东 高 速 公 路 进 行 维 修 工 程 的 效 率 。  

( i i i )  署 方 理 解 大 埔 区 对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的 需 求 ，并 曾 与 大 埔 地 政 处 商 讨 。

署 方 最 终 决 定 ，如 不 影 响 该 维 修 工 程 的 运 作 ，即 大 埔 地 政 处 能 提 供

另 一 幅 合 适 政 府 土 地 供 署 方 设 置 维 修 厂 房 ， 署 方 将 会 交 还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以 配 合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要 求 ，即 把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改 作 公 众 停

车 场 用 途 。就 此 ，路 政 署 及 大 埔 地 政 处 已 在 数 月 前 开 始 物 色 合 适 土

地 。  

 

6 9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政 府 土 地 对 面 的 马 路 亦 有 1 幅

政 府 土 地 ， 并 已 闲 置 逾 2 0 年 ， 但 该 幅 土 地 不 宜 用 作 公 众 停 车 场 。 据 他 观 察 ，

上 述 2 幅 政 府 土 地 的 大 小 相 若 ， 位 置 接 近 ， 故 路 政 署 亦 能 从 上 述 闲 置 政 府 土

地 迅 速 前 往 新 界 东 高 速 公 路 进 行 维 修 工 程 。因 此 ，他 希 望 署 方 积 极 考 虑 把 维 修

厂 房 迁 移 至 上 述 闲 置 政 府 土 地 ，并 询 问 维 修 厂 房 所 需 的 面 积 为 何 。他 指 天 钻 已

经 入 伙 ，但 车 位 不 足 以 应 付 居 民 需 求 ，而 附 近 亦 没 有 泊 车 设 施 ，导 致 夜 间 违 泊

问 题 极 为 严 重 ， 故 部 门 必 须 响 应 居 民 的 泊 车 需 求 。  

 

7 0 .  萧 伟 琨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的 政 府 土 地 的 面 积 约 4  0 0 0 平 方 米 ，而 对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面 积 亦 约 4  0 0 0 平 方 米 。路 政 署 曾 经 视 察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对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 发 现 车 辆 进 入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前 需

绕 经 2 个 急 弯 ，空 间 不 足 以 让 署 方 使 用 长 1 6 米 的 工 程 车 运 送 维 修

工 程 所 需 的 大 型 机 械 ， 故 署 方 只 能 放 弃 使 用 该 政 府 土 地 。  

( i i )  署 方 曾 经 研 究 于 其 他 地 区 ，包 括 沙 头 角 、上 水 及 粉 岭 物 色 合 适 的 政

府 土 地 ，但 由 于 相 关 土 地 面 积 较 小 、路 面 阔 度 不 足 以 让 工 程 车 行 驶

等 不 同 原 因 ，因 此 尚 未 能 觅 得 合 适 的 替 代 地 方 。他 希 望 委 员 理 解 署

方 已 经 积 极 物 色 其 他 土 地 ，可 惜 现 时 仍 未 有 结 果 。在 觅 得 合 适 土 地

搬 迁 前 ，署 方 无 法 交 还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的 政 府 土 地 ，以 免

影 响 快 速 公 路 的 运 作 和 影 响 跨 区 交 通 。  

( i i i )  署 方 除 与 大 埔 地 政 处 继 续 物 色 合 适 土 地 设 置 维 修 厂 房 外 ， 亦 会 与

他 们 研 究 把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对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用 作 停 车 场

是 否 可 行 。  

 

7 1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 大 埔 地 政 处 曾 就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对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用 作 停 车 场 的 建 议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除 地 区 人 士 反 对 外 ，最 大 的 困 难 是 土 拓

署 指 出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存 在 土 力 问 题 ， 导 致 改 作 停 车 场 的 建 议 在 技 术 上 并 不 可



-  1 6  -  

 

TT_M4_20210910_sc p.16 

行 。 因 此 ， 运 输 署 没 有 再 与 地 区 人 士 商 讨 上 述 建 议 。  

 

7 2 .  陈 振 哲 议 员 指 出 ， 山 塘 路 ─ 吐 露 港 公 路 桥 底 对 面 的 政 府 土 地 已 经 闲 置 逾

2 0 年 ，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 故 询 问 土 拓 署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不 适 合 用 作 停 车 场 的 具 体

原 因 ，并 建 议 运 输 署 及 土 拓 署 研 究 如 何 善 用 上 述 政 府 土 地 ，以 应 付 居 民 的 泊 车

需 求 。  

 

7 3 .  何 靖 扬 先 生 表 示 ，有 关 上 文 第 6 5 ( i i )段 的 查 询 ，民 政 总 署 负 责 统 筹 跨 部 门

清 理 公 共 道 路 (包 括 公 共 行 车 路 、公 共 泊 车 位 、公 共 行 人 路 及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

弃 置 车 辆 的 行 动 。 截 至 2 0 2 1 年 7 月 ， 在 1 2 区 进 行 的 清 理 弃 置 车 辆 行 动 中 ，

共 约 6 4 0 架 弃 置 车 辆 被 移 走 。 上 述 行 动 已 在 新 界 东 地 区 ， 包 括 沙 田 区 及 西 贡

区 进 行 。据 他 了 解 ，各 相 关 部 门 现 正 在 北 区 进 行 上 述 行 动 ，完 成 后 便 会 在 大 埔

区 进 行 。大 埔 民 政 处 亦 欢 迎 委 员 及 部 门 向 处 方 反 映 弃 置 车 辆 黑 点 ，从 而 与 相 关

部 门 进 行 上 述 清 理 行 动 。如 弃 置 车 辆 对 道 路 使 用 者 构 成 实 时 危 险 ，便 应 向 警 方

反 映 。  

 

 

(二 )  关 注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a / 2 0 2 1 号 及 T T  4 7 b / 2 0 2 1 号 )  

 

7 4 .  李 颖 琛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7 a / 2 0 2 1 号 有 关 运 输 署 就 大 埔 区 违

例 泊 车 问 题 的 回 复 。  

 

7 5 .  徐 翼 福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b / 2 0 2 1 号 。  

 

7 6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 他 早 前 在 社 交 平 台 上 看 见 1 张 照 片 ， 显 示 交 通 部 警 员

在 大 埔 广 场 的 天 桥 拍 摄 。就 此 ，他 询 问 警 方 是 否 已 经 派 出 流 动 摄 录 队 在 大 埔 区

拍 摄 违 泊 车 辆 ， 以 作 检 控 。  

 

7 7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建 议 交 通 部 提 前 执 法 行 动 的 时 间 。据 他 观 察 所 得 ，早 上 约 7

时 半 已 有 警 员 在 荔 枝 山 执 法 ， 但 他 认 为 警 方 如 可 在 早 上 7 时 前 在 上 址 执 法 ，

便 可 提 醒 停 泊 的 大 型 货 车 离 开 。他 指 出 自 开 学 后 ，区 内 (包 括 交 通 枢 纽 干 道 )较

早 时 段 便 出 现 交 通 挤 塞 ， 故 希 望 警 方 提 前 执 行 法 动 的 时 间 。  

 

7 8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希 望 警 方 留 意 大 埔 三 育 中 学 及 佛 教 大 光 慈 航 中 学 外 面 、 安 基 司

幼 儿 园 暨 国 际 幼 儿 园 ，以 及 英 艺 幼 儿 园 门 口 的 情 况 ，特 别 是 开 学 后

在 上 下 课 时 间 都 有 大 量 车 辆 阻 塞 该 2 所 幼 儿 园 的 门 口 。  

( i i )  他 指 出 经 常 有 车 辆 违 泊 在 旧 墟 的 过 路 处 ，例 如 美 新 里 、安 基 司 幼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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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暨 国 际 幼 儿 园 外 面 、翠 和 里 (百 佳 超 级 市 场 及 中 原 地 产 外 面 )、翠

怡 街 (祥 基 茶 餐 厅 外 面 )及 翠 乐 街 ，阻 碍 行 人 过 路 ，故 希 望 警 方 留 意

违 泊 情 况 ， 避 免 造 成 交 通 意 外 。  

( i i i )  他 近 日 接 获 不 少 居 民 投 诉 ， 大 埔 旧 墟 天 后 宫 外 的 行 人 路 布 满 违 泊

车 辆 ， 导 致 行 动 不 便 的 人 士 无 法 过 路 ， 故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  

( i v )  他 认 为 不 能 容 忍 巴 士 站 的 违 泊 问 题 ，故 请 警 方 跟 进 翠 怡 花 园 外 面 、

平 安 里 及 荣 晖 花 园 等 地 方 的 巴 士 站 。  

 

7 9 .  陈 蔚 嘉 议 员 指 出 ，有 大 量 车 辆 仍 然 在 启 和 路 福 和 楼 外 违 泊 ，甚 至 阻 塞 行 人

路 ，阻 碍 轮 椅 人 士 进 出 ，故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此 外 ，由 于 有 大 量 车 辆 长 期 停

泊 在 安 祥 路 大 元 街 市 及 大 埔 体 育 会 李 福 林 体 育 馆 之 间 ，而 该 处 设 有 安 全 岛 ，故

停 泊 的 车 辆 会 阻 碍 驾 驶 者 的 视 线 ，导 致 他 们 看 不 见 交 通 灯 号 。她 曾 多 次 看 见 驾

驶 人 士 因 该 处 的 交 通 阻 塞 及 行 人 挤 塞 而 逆 线 行 驶 ， 故 请 警 方 留 意 。  

 

8 0 .  主 席 表 示 ，他 近 日 接 获 投 诉 ，指 原 本 放 在 怀 仁 街 转 弯 位 置 的 警 告 牌 ，最 近

经 常 被 移 至 路 面 ，故 转 弯 位 置 又 再 出 现 违 泊 车 辆 ，导 致 巴 士 无 法 转 弯 。因 此 ，

他 建 议 警 方 把 上 述 警 告 牌 放 回 原 处 ，防 止 私 家 车 违 泊 。此 外 ，每 天 傍 晚 5 时 至

6 时 半 左 右 ， 有 大 量 运 输 公 司 的 轻 型 货 车 停 泊 在 汀 丽 路 太 平 工 业 邨 后 方 上 落

货 ，阻 碍 车 辆 出 入 ，导 致 大 型 车 辆 与 私 家 车 争 路 ，容 易 造 成 危 险 ，故 请 警 方 加

强 执 法 。他 指 警 员 经 常 在 下 午 时 段 在 汀 丽 路 执 法 ，而 违 泊 情 况 亦 已 改 善 ，但 建

议 警 方 仍 需 恒 常 派 员 执 法 。  

 

8 1 .  徐 翼 福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有 关 上 文 第 7 6 段 的 查 询 ，由 于 大 埔 中 心 的 相 关 位 置 经 常 有 车 辆 在

限 制 区 上 落 客 货 ， 故 大 埔 分 区 的 警 员 及 辅 助 警 察 组 成 流 动 摄 录 队

及 检 控 执 法 队 ，试 行 执 法 行 动 。如 有 一 定 成 效 ，他 们 将 继 续 进 行 相

关 行 动 。由 于 执 法 行 动 中 的 警 员 须 从 上 方 拍 摄 搜 证 ，故 他 们 将 视 乎

情 况 ， 在 可 行 情 况 下 前 往 违 泊 黑 点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  

( i i )  他 备 悉 上 文 第 7 7 段 至 第 7 9 段 的 违 泊 黑 点 ， 并 指 出 大 埔 区 的 交 通

自 早 上 7 时 起 便 非 常 繁 忙 ，特 别 是 学 校 附 近 的 路 段 。就 此 ，他 会 请

执 法 队 伍 每 天 提 早 前 往 不 同 路 段 执 法 ， 并 因 应 违 泊 情 况 调 整 执 法

次 数 。此 外 ，他 补 充 说 ，在 大 埔 中 心 各 路 段 的 检 控 数 字 中 ，安 祥 路

占 最 多 数 。  

( i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8 0 段 的 意 见 ，他 已 实 时 请 同 事 前 往 怀 仁 街 把 相 关 警 告

牌 及“ 雪 糕 筒 ”放 在 合 适 位 置 。此 外 ，警 方 关 注 颂 雅 路 及 汀 丽 路 的

违 泊 情 况 ， 并 已 备 悉 须 在 傍 晚 时 段 加 强 在 汀 丽 路 的 执 法 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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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 关 大 埔 区 内 车 辆 噪 音 问 题 及 非 法 赛 车 的 执 法 情 况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c / 2 0 2 1 号 )  

 

8 2 .  徐 翼 福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7 c / 2 0 2 1 号 。  

 

8 3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查 询 反 危 险 驾 驶 行 动 的 细 节 及 具 体 例 子 。此 外 ，他 认 为 早 上

时 段 吐 露 港 公 路 交 通 意 外 的 主 因 是 驾 驶 人 士 太 贴 近 前 车 ， 特 别 是 在 快 线 行 驶

的 车 辆 。就 此 ，他 询 问 警 方 有 否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跟 进 驾 驶 人 士 太 贴 近 前 车 的 情

况 。  

 

8 4 .  徐 翼 福 先 生 表 示 ，危 险 驾 驶 主 要 包 括 驾 驶 人 士 不 专 注 、鲁 莽 、不 谨 慎 地 驾

驶 ，影 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反 危 险 驾 驶 行 动 有 多 种 类 型 ，例 如 (一 )警 员 会 在 监

控 点 监 察 ，如 发 现 驾 驶 人 士 在 高 速 公 路 上 太 贴 近 前 车 ，或 没 有 使 用 方 向 指 示 灯

号 而 胡 乱 转 线 ，便 会 通 知 负 责 堵 截 违 例 车 辆 的 警 员 在 前 方 截 停 涉 事 车 辆 ，并 以

相 关 罪 行 (例 如 不 小 心 驾 驶 、危 险 驾 驶 等 )检 控 驾 驶 人 士 ；以 及 (二 )如 警 员 在 监

视 点 发 现 有 人 在 驾 驶 期 间 使 用 手 提 电 话 (不 限 于 用 作 通 话 )， 导 致 车 辆 左 摇 右

摆 、太 贴 近 前 车 ，或 在 切 线 时 阻 碍 其 他 车 辆 ，便 会 以 相 关 罪 行 检 控 驾 驶 人 士 ，

包 括 不 小 心 驾 驶 、 危 险 驾 驶 及 驾 驶 时 没 有 使 用 免 提 式 装 置 的 手 提 电 话 。  

 

 

VI .  其 他 事 项  

 

(一 )   选 举 出 缺 的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8 5 .  主 席 表 示 ，由 于 怡 富 选 区 民 选 议 员 任 启 邦 先 生 辞 任 区 议 员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一 职 亦 自 2 0 2 1 年 7 月 8 日 起 悬 空 。他 请 委 员 推 选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  

 

8 6 .  陈 振 哲 议 员 提 名 刘 勇 威 议 员 担 任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  

 

8 7 .  刘 勇 威 议 员 感 谢 陈 振 哲 议 员 ，但 他 不 接 受 提 名 。他 续 提 名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担

任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  

 

8 8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表 示 ，他 并 不 是 该 工 作 小 组 的 成 员 ，故 不 能 担 任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  

 

8 9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曾 经 表 示 有 意 担 任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故 建

议 在 毛 副 主 席 加 入 该 工 作 小 组 前 ，先 由 主 席 暂 代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的 职 务 ，然 后

再 处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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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  主 席 表 示 ，如 没 有 委 员 反 对 ，将 由 他 暂 代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的 职 务 。如 委 员

日 后 有 意 担 任 该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 届 时 可 再 提 出 。  

 

9 1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反 对 。 主 席 将 暂 代 跟 进 公 共 巴 士 及 小 巴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的 职 务 。  

 

 

(二 )  有 关 专 线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的 意 见 及 巴 士 307 号 线 系 列 的 查 询  

 

9 2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问 题 如 下 ：  

 

( i )  他 认 为 运 输 署 的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香 港 出 行 易 ”提 供 的 小 巴 到 站 信 息

并 非 实 时 信 息 ， 只 是 原 订 时 间 表 。 举 例 来 说 ， 小 巴 2 1 A 号 线 为 循

环 线 ， 只 有 2 部 小 巴 行 驶 ， 但 该 应 用 程 序 的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显 示 的

班 次 时 间 一 律 为 每 1 2 分 钟 或 2 0 分 钟 一 班 ， 并 不 合 理 。 就 此 ， 他

询 问 署 方 该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的 专 线 小 巴 到 站 信 息 是 否 实 时 信

息 。如 否 ，署 方 会 否 考 虑 参 考 九 巴 的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提 供 专 线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并 鼓 励 专 线 小 巴 营 办 商 各 自 推 出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而

非 依 赖 署 方 统 筹 他 们 的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 他 认 为“ 香 港 出 行 易 ”操 作

复 杂 ，难 以 查 阅 专 线 小 巴 的 信 息 ，而 乘 客 最 需 要 查 阅 的 是 等 候 时 间

逾 1 5 分 钟 的 专 线 小 巴 号 线 ，而 非 班 次 较 密 的 号 线 ，故 建 议 署 方 研

究 改 善 该 流 动 应 用 程 序 ，特 别 是 等 候 时 间 逾 1 0 分 钟 的 专 线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  

( i i )  他 询 问 九 巴 会 否 计 划 把 巴 士 3 0 7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提 早 5 至 1 0 分 钟 开

出 ， 以 应 付 居 民 需 要 。  

( i i i )  他 指 出 巴 士 N3 0 7 号 线 的 路 线 已 为 人 垢 病 多 时 ，路 线 就 如 巴 士 N3 7 3

号 线 ，不 会 驶 经 铜 锣 湾 最 繁 忙 的 地 段 。运 输 署 或 担 心 调 整 路 线 后 会

分 薄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客 源 ，故 他 建 议 署 方 考 虑 其 他 折 衷 方 案 ，

例 如 巴 士 N3 0 7 号 线 前 往 铜 锣 湾 方 向 时 绕 经 湾 仔 道 ，临 近 崇 光 百 货

铜 锣 湾 店 时 改 经 糖 街 前 往 维 多 利 亚 公 园 。 他 认 为 上 述 方 案 不 会 分

薄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客 源 ，亦 能 为 乘 客 提 供 更 多 选 择 。他 指 出 巴

士 N3 0 7 号 线 只 有 2 至 3 个 班 次 ， 故 署 方 可 以 考 虑 试 行 不 同 路 线 ，

以 善 用 巴 士 资 源 。  

 

9 3 .  区 格 莱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有 关 上 文 第 9 2 ( i )段 的 查 询 ，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就 专 线 小 巴 实 时 到 站 信

息 一 事 回 复 刘 勇 威 议 员 。  

(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9 2 ( i i )段 的 查 询 ，运 输 署 将 与 巴 士 公 司 跟 进 巴 士 30 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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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首 班 车 的 开 出 时 间 。  

( i i i )  运 输 署 备 悉 上 文 第 92 ( i i i )段 的 意 见 ，并 将 研 究 调 整 路 线 是 否 可 行 。 

 

9 4 .  陈 重 懿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有 关 上 文 第 9 2 ( i i )段 的 查 询 ，现 时 巴 士 30 7 号 线 的 首 班 车 由 九 巴 营

运 ，并 一 直 维 持 约 6 成 载 客 率 ，颇 为 理 想 ，故 可 研 究 提 早 首 班 车 的

开 出 时 间 。  

( i i )  有 关 上 文 第 9 2 ( i i i )段 的 查 询 ， 他 指 出 巴 士 N3 0 7 号 线 及 N3 7 3 号 线

没 有 驶 经 铜 锣 湾 若 干 地 段 ， 故 九 巴 将 与 运 输 署 继 续 研 究 调 整 港 岛

区 路 线 ， 以 开 拓 客 源 和 更 善 用 公 共 资 源 。  

 

 

(三 )  有 关 大 埔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重 铺 工 程 事 宜  

 

9 5 .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原 订 在 2 0 2 1 年 8 月 2 1 日 封 路 3 0 小 时 ，以 进 行 翠 屏 花 园 对 出 路 口

的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即 大 埔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重

铺 工 程 )， 最 终 变 成 闹 剧 ， 导 致 大 埔 区 交 通 严 重 阻 塞 。 他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该 工 程 的 详 情 ， 包 括 8 月 2 1 日 前 后 及 工 程 期 间 发 生 的 事 情 。  

( i i )  该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交 运 会 的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职 位 均 悬 空 ，故 他 未 能 要

求 召 开 交 运 会 特 别 会 议 处 理 。 因 此 ， 他 在 2 0 2 1 年 8 月 2 3 日 致 函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刘 勇 威 议 员 ， 要 求 召 开 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处 理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但 刘 议 员 却 拒 绝 召 开 ，令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拖

延 至 今 ，故 他 认 为 须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讨 论 。据 他 所 知 ，刘 议 员 指 他 将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与 委 员 了 解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但 截 至 今 天 仍 未 安 排 ，这

是 否 由 于 相 关 部 门 拒 绝 会 面 ？  

 

9 6 .  刘 勇 威 议 员 澄 清 说 ，他 从 未 表 示 将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而 他

在 流 动 通 讯 应 用 程 序 回 复 陈 振 哲 议 员 时 ， 亦 只 是 表 示 相 关 部 门 将 邀 请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再 邀 请 委 员 视 察 题 述 工 程 的 位 置 。就 陈 议 员 的 其 他 意 见 ，他 不 作 评 论 。

他 补 充 说 ， 截 至 目 前 为 止 ， 他 仍 未 收 到 相 关 部 门 通 知 会 议 安 排 。  

 

9 7 .  陈 振 哲 议 员 认 为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说 法“ 离 谱 ”。他 表 示 ，刘 议 员 当 时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理 应 是 由 于 正 在 安 排 其 他 方 法 处 理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才 拒 绝

召 开 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但 他 却 表 示 没 有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题 述 工 程 事 宜 。

不 过 ，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先 响 应 他 的 查 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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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  萧 伟 琨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他 相 信 上 文 第 9 5 ( i )段 提 及 翠 屏 花 园 对 出 路 口 的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 指

的 是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的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 路 政 署 当 天 围 封 相 关

道 路 不 久 后 便 接 获 大 量 投 诉 ， 故 最 终 搁 置 上 述 工 程 。  

( i i )  他 简 介 题 述 工 程 的 背 景 数 据 ， 并 指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有 不 少 问 题 。 由 于 该 十 字 路 口 是 前 往 大 埔 中 心 巴 士 总 站 的

必 经 路 段 ， 故 巴 士 流 量 很 高 。 即 使 已 经 使 用 最 耐 用 的 沥 青 铺 设 路

面 ，但 观 察 近 1 年 后 ，发 现 情 况 仍 不 理 想 ，故 在 详 细 考 虑 后 ，署 方

决 定 以 石 屎 铺 设 上 述 路 面 。石 屎 路 面 较 沥 青 路 面 耐 用 及 耐 磨 ，但 更

换 路 面 工 程 所 需 时 间 较 刨 铺 工 程 长 。  

( i i i )  署 方 知 悉 题 述 工 程 影 响 不 少 市 民 ，故 事 后 已 立 即 详 细 检 讨 ，包 括 当

天 实 施 的 临 时 交 通 方 案 有 否 改 善 空 间 。 他 相 信 委 员 大 多 都 支 持 采

用 石 屎 铺 设 该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 而 署 方 须 着 力 研 究 如 何 减 少 工 程

对 交 通 的 影 响 。举 例 来 说 ，署 方 在 2 0 2 1 年 9 月 2 日 与 运 输 署 及 警

务 处 召 开 会 议 ，商 讨 改 善 方 案 。由 于 目 前 仍 在 修 订 临 时 交 通 方 案 ，

故 他 暂 时 未 有 详 细 工 程 时 间 表 。  

 

9 9 .  李 颖 琛 女 士 表 示 ，运 输 署 职 员 ，包 括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及 相 关 巴 士 公 司 亦 有 出

席 2 0 2 1 年 9 月 2 日 的 会 议 ， 并 十 分 关 注 8 月 2 1 日 的 情 况 。 署 方 日 后 审 批 临

时 交 通 措 施 时 将 特 别 注 重 宣 传 工 作 ， 要 求 部 门 通 知 当 区 区 议 员 将 采 取 哪 些 临

时 交 通 措 施 ，甚 至 要 求 部 门 在 林 村 河 南 面 及 北 面 放 置 告 示 牌 ，以 倒 数 形 式 显 示

工 程 开 始 日 期 ，以 期 尽 早 通 知 市 民 。此 外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巴 士 或 需 改 道 绕 经

较 偏 远 的 位 置 ，署 方 希 望 市 民 体 谅 。署 方 同 意 采 用 石 屎 铺 设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可 长 远 解 决 该 处 的 问 题 ，并 确 保 巴 士 安 全 行 驶 ，便 利 市 民 。 

 

1 0 0 .  徐 翼 福 先 生 表 示 ，日 后 进 行 题 述 工 程 时 ，警 方 将 提 供 更 多 意 见 ，例 如 安 排

巴 士 号 线 改 经 其 他 巴 士 总 站 ，并 会 在 题 述 工 程 进 行 前 ，多 前 往 附 近 检 控 违 泊 车

辆 ， 并 加 强 巡 逻 。  

 

1 0 1 .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他 事 后 发 现 在 8 月 2 1 日 前 数 天 ， 个 别 委 员 曾 在 脸 书 提 及 8 月 2 1

日 进 行 题 述 工 程 一 事 。 他 认 为 大 家 都 理 解 需 要 及 需 时 维 修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 亦 明 白 维 修 该 繁 忙 路 面 将 涉 及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造 成 交 通 挤 塞 和 引 起 不 便 。因 此 ，他 认 为 进 行 大 型 工

程 (如 题 述 工 程 )前 ，做 好 期 望 管 理 至 为 重 要 ，即 应 考 虑 如 何 通 知 公

众 ，让 他 们 有 心 理 准 备 。举 例 来 说 ，如 九 龙 区 将 进 行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

电 台 早 在 工 程 前 2 至 3 周 便 会 通 知 市 民 。 就 此 ， 他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在 8 月 2 1 日 前 通 知 了 哪 些 人 士 有 关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只 通 知 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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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 因 为 何 、何 时 及 如 何 通 知 他 们 ，以 及 在 8 月 2 1 日 当 天 如 何 决

定 取 消 题 述 工 程 。由 于 相 关 部 门 只 通 知 若 干 人 士 ，委 员 无 法 广 泛 通

知 大 埔 区 居 民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 故 他 认 为 必 须 检 讨 通 知 安 排 。  

( i i )  据 他 了 解 ，九 巴 不 配 合 相 关 部 门 的 安 排 ，即 拒 绝 安 排 相 关 巴 士 号 线

在 8 月 2 1 日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改 道 行 驶 。就 此 ，他 询 问 九 巴 是 否 属 实 ，

以 及 事 前 曾 否 与 运 输 署 商 讨 安 排 。  

( i i i )  大 埔 区 议 会 十 分 关 注 8 月 2 1 日 的 工 程 事 宜 ，而 他 亦 曾 致 函 要 求 召

开 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据 他 了 解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刘 勇 威 议

员 当 时 正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或 正 向 相 关 部 门 了 解 详 情 ，但 至 今 仍

未 召 开 会 议 讨 论 。 就 此 ， 他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在 8 月 2 1 日 的 工 程 后 ，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交 代 了 什 么 细 节 。  

( i v )  他 认 为 ，了 解 8 月 2 1 日 前 后 发 生 的 事 情 ，有 助 检 讨 如 何 改 善 题 述

工 程 日 后 的 安 排 。  

 

1 0 2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  

 

( i )  一 般 而 言 ， 进 行 维 修 工 程 前 ， 部 门 会 通 知 当 区 区 议 员 各 项 工 程 安

排 ，但 由 于 现 时 若 干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议 席 出 缺 ，故 他 当 时 建 议 部 门 就

8 月 2 1 日 的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通 知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因 此 ，

在 8 月 2 1 日 前 ，若 干 非 当 区 区 议 员 亦 知 悉 题 述 工 程 。不 过 ，他 认

为 现 时 先 别 争 论 相 关 部 门 为 何 只 通 知 若 干 委 员 。 他 相 信 委 员 一 致

认 同 有 迫 切 需 要 进 行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的 路 面 维 修 工

程 。此 外 ，该 十 字 路 口 接 近 民 居 ，而 工 程 需 时 颇 长 ，并 会 发 出 噪 音 ，

故 只 能 在 日 间 进 行 。 由 于 预 计 暑 假 期 间 车 流 较 少 ， 故 订 在 8 月 2 1

日 进 行 上 述 工 程 ，但 实 际 情 况 却 不 似 预 期 。据 悉 ，工 程 原 订 在 8 月

2 1 日 前 进 行 ， 但 由 于 路 面 重 铺 工 程 易 受 天 雨 影 响 ， 部 门 最 终 决 定

延 期 至 8 月 2 1 日 。  

( i i )  他 相 信 题 述 工 程 必 须 继 续 进 行 ， 但 委 员 与 部 门 及 巴 士 公 司 之 间 的

沟 通 仍 有 改 善 空 间 ， 例 如 他 们 当 时 或 未 有 预 计 大 量 市 民 因 交 通 改

道 而 投 诉 ，导 致 警 务 处 交 通 部 的 工 作 量 不 胜 负 荷 。即 使 委 员 已 在 其

社 交 平 台 通 知 当 区 居 民 ，但 实 际 作 用 较 预 期 小 。委 员 后 来 才 知 道 以

其 他 方 式 处 理 ，成 效 更 佳 ，例 如 经 传 媒 通 知 公 众 、花 更 多 时 间 进 行

工 程 前 的 准 备 工 作 ， 或 通 过 交 通 改 道 ， 减 少 进 入 大 埔 市 中 心 的 车

流 ， 或 把 车 流 分 散 至 不 同 位 置 。  

 

1 0 3 .  主 席 表 示 ，他 同 意 现 时 不 应 深 究 未 能 召 开 若 干 会 议 的 原 因 为 何 ，而 应 集 中

研 究 委 员 日 后 如 何 与 部 门 协 调 ， 以 及 邀 请 部 门 出 席 会 议 讨 论 如 何 有 效 让 居 民

知 悉 题 述 工 程 日 后 的 安 排 ，同 时 亦 可 邀 请 巴 士 公 司 出 席 ，了 解 他 们 安 排 巴 士 改

道 行 驶 的 意 愿 。相 关 部 门 就 题 述 工 程 制 订 方 案 后 ，委 员 便 会 要 求 召 开 会 议 ，从



-  2 3  -  

 

TT_M4_20210910_sc p.23 

而 了 解 相 关 方 案 和 改 善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  

 

1 0 4 .  刘 勇 威 议 员 澄 请 说 ，由 于 题 述 工 程 位 置 所 属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已 经 离 任 ，故 相

关 部 门 才 通 知 邻 区 区 议 员 (即 旧 墟 及 太 湖 选 区 区 议 员 ， 即 他 本 人 )有 关 8 月 2 1

日 在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进 行 的 路 面 重 铺 工 程 安 排 。 他 获 通 知 有 关

安 排 ，并 非 因 为 他 是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或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他 特 此 澄

清 ，以 免 有 委 员 误 会 他 当 时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代 表 ，却 没 有 通 知 委 员 上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 而 他 亦 无 法 承 担 相 关 “ 罪 名 ”。  

 

1 0 5 .  主 席 认 为 ，相 关 部 门 如 何 通 知 区 议 员 上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不 应 是 讨 论 焦 点 。

他 及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建 议 相 关 部 门 日 后 制 订 题 述 工 程 的 方 案 大 纲 后 ， 再 通 知 他

及 毛 副 主 席 ， 让 他 们 筹 备 会 议 ， 以 商 讨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  

 

1 0 6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虽 然 他 尊 重 主 席 的 裁 决 ，但 不 同 意 相 关 决 定 。此 外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代 表 响 应 他 上 述 的 查 询 。  

 

1 0 7 .  主 席 表 示 ，他 理 解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意 见 ，但 认 为 在 此 争 论 为 何 未 有 召 开 会 议

没 有 意 义 。 他 续 请 相 关 部 门 回 复 陈 议 员 的 提 问 。  

 

1 0 8 .  萧 伟 琨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  

 

( i )  路 政 署 已 经 检 讨 8 月 2 1 日 的 工 程 事 宜 ，并 理 解 该 工 程 的 宣 传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 故 在 9 月 2 日 的 会 议 上 ， 署 方 及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花 了 不

少 时 间 商 讨 如 何 加 强 宣 传 ，包 括 通 过 广 播 通 知 和 张 贴 告 示 ，广 泛 通

知 公 众 相 关 工 程 事 宜 。  

( i i )  署 方 已 经 与 巴 士 公 司 商 讨 题 述 工 程 日 后 的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  

( i i i )  一 般 而 言 ，署 方 进 行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前 会 通 知 当 区 区 议 员 ，但 由 于 题

述 工 程 影 响 范 围 的 当 区 区 议 员 已 经 离 任 ，故 署 方 在 8 月 21 日 进 行

题 述 工 程 前 通 知 了 邻 近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 署 方 日 后 进 行 大 型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前 ，将 审 视 工 程 的 影 响 范 围 。因 应 陈 振 哲 议 员 的 要 求 ，他 会

请 署 方 维 修 组 直 接 联 络 陈 议 员 ， 以 提 供 获 通 知 区 议 员 的 名 单 及 通

知 方 式 。  

( i v )  署 方 希 望 在 尽 量 减 少 影 响 公 众 的 情 况 下 ， 尽 快 展 开 题 述 工 程 。  

 

1 0 9 .  张 侨 光 先 生 表 示 ，九 巴 在 8 月 1 7 日 接 获 题 述 工 程 承 建 商 发 出 的 电 邮 ，通

知 有 关 8 月 2 1 日 的 临 时 交 通 安 排 ，当 中 并 不 涉 及 交 通 改 道 。为 配 合 相 关 安 排 ，

九 巴 搬 迁 了 巴 士 站 ，并 愿 意 配 合 警 方 道 路 管 理 组 及 承 建 商 ，有 需 要 时 可 以 安 排

交 通 改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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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 8 月 2 1 日 后 ， 他 曾 经 要 求 召 开 大 埔 区 议 会 特 别 会 议 ，

以 处 理 8 月 2 1 日 的 工 程 事 宜 。当 时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刘 勇 威 议 员 拒 绝

他 的 要 求 ，但 表 示 会 约 见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他 曾 向 刘 议 员 跟 进 进 度 ，但 刘 议 员 表

示 相 关 部 门 仍 未 回 复 。就 此 ，他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刘 议 员 有 否 约 见 他 们 ，以 及 他 们

是 否 没 有 回 复 刘 议 员 的 要 求 。 如 是 ， 为 何 没 有 回 复 ？  

 

1 1 1 .  萧 伟 琨 先 生 表 示 ， 有 关 上 文 第 11 0 段 的 查 询 ， 他 会 请 路 政 署 维 修 组 同 事

直 接 回 复 陈 振 哲 议 员 。  

 

1 1 2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陈 振 哲 议 员 多 次 指 他 曾 经 表 示 会 约 见 部 门 的 说 法 ，并 非

真 确 。他 引 述 他 当 天 发 送 给 委 员 的 信 息 ，内 容 为“ 关 于 周 末 大 埔 修 路 一 事 ，我

本 身 已 要 求 相 关 人 等 约 会 ，再 邀 约 议 员 去 倾 倾 日 后 有 关 修 路 安 排 ”。这 说 明 他

是 要 求 相 关 部 门 主 动 邀 请 委 员 召 开 会 议 ，而 非 由 委 员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故 他 希 望

陈 议 员 不 要 多 次 陈 述 并 非 真 确 的 事 情 。  

 

1 1 3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他 引 述 在 8 月 2 7 日 发 送 给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问 题 ，内 容 为

“ 请 问 关 于 周 末 大 埔 修 路 一 事 ，就 你 提 及 相 关 邀 约 会 议 几 时 进 行 ？ ”。当 时 刘 议

员 的 回 复 为“ 等 路 政 覆 ，佢 哋 未 覆 ”，故 他 刚 才 清 楚 地 询 问 路 政 署 为 何 没 有 回

复 刘 议 员 邀 请 召 开 会 议 一 事 ，以 及 为 何 至 今 尚 未 回 复 刘 议 员 。他 希 望 了 解 未 能

召 开 会 议 的 原 因 ，是 在 于 刘 议 员 还 是 路 政 署 。刘 议 员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

得 悉 8 月 2 1 日 进 行 维 修 工 程 的 信 息 ，却 指 部 门 是 因 为 他 是 邻 区 区 议 员 才 通 知

他 ，而 非 因 为 他 是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故 认 为 无 需 通 知 其 他 大 埔 区 议 员 。据 他

了 解 ，路 政 署 曾 经 派 员 与 委 员 实 地 视 察 ，并 通 知 已 离 任 的 区 议 员 ，但 却 没 有 通

知 在 任 区 议 员 ，做 法 十 分“ 离 谱 ”。如 上 述 情 况 是 因 刘 议 员 处 理 不 当 所 致 ，刘

议 员 便 须 为 8 月 2 1 日 的 大 混 乱 负 上 责 任 ；如 问 题 不 在 于 刘 议 员 ，而 是 路 政 署

只 通 知 邻 区 区 议 员 ， 便 是 署 方 处 理 不 当 ， 应 负 上 责 任 。  

 

1 1 4 .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认 为 ，个 别 委 员 之 间 的 沟 通 并 非 是 次 讨 论 的 重 点 ，委 员 应 集

中 讨 论 如 何 避 免 再 次 出 现 8 月 2 1 日 的 情 况 ，以 及 如 何 改 善 日 后 大 型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的 安 排 。他 表 示 ，委 员 一 直 都 可 私 下 邀 请 部 门 代 表 视 察 ，至 今 未 曾 出 现 问

题 。至 于 部 门 代 表 是 否 应 邀 ，则 视 乎 当 时 情 况 而 定 。就 此 ，他 建 议 主 席 考 虑 应

否 继 续 是 次 讨 论 。  

 

1 1 5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他 依 稀 记 得 曾 在 8 月 2 7 日 与 部 门 代 表 实 地 视 察 。上 述

视 察 由 他 本 人 邀 请 部 分 委 员 出 席 ， 属 私 人 性 质 ， 故 没 有 邀 请 部 分 委 员 。  

 

1 1 6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由 于 陈 振 哲 议 员 多 次 诬 蔑 他 ，故 要 求 陈 议 员 在 是 次 会 议

上 向 他 道 歉 。  

 

1 1 7 .  陈 振 哲 议 员 认 为 ， 8 月 2 1 日 的 维 修 工 程 出 现 大 混 乱 ， 显 然 是 由 于 时 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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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刘 勇 威 议 员 失 职 ， 没 有 通 知 全 体 区 议 员 上 述 维 修 工 程 的 安

排 而 造 成 ，但 刘 议 员 却 要 求 他 道 歉 ，故 认 为 他“ 有 病 ”。他 续 要 求 提 出 临 时 动

议 ，谴 责 刘 议 员 当 时 作 为 时 任 大 埔 区 议 会 署 理 主 席 ，却 因 沟 通 不 足 ，导 致 8 月

2 1 日 大 埔 区 出 现 大 混 乱 ， 并 须 负 上 政 治 责 任 。  

 

1 1 8 .  主 席 表 示 ，他 亦 有 出 席 8 月 2 7 日 的 视 察 ，当 时 部 门 代 表 表 示 仍 未 有 详 细

方 案 改 善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而 他 们 稍 后 亦 会 邀 请 委 员 商 讨 。就 此 ，他 及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会 负 责 统 筹 相 关 会 议 。 他 相 信 召 开 相 关 会 议 亦 能 满 足 委 员 与 部 门 沟 通

的 需 求 。他 不 希 望 继 续 把 讨 论 焦 点 放 在 有 否 召 开 上 述 特 别 会 议 ，而 集 中 讨 论 如

何 改 善 题 述 工 程 日 后 的 安 排 。  

 

1 1 9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他 完 全 不 认 同 主 席 上 述 说 法 ，并 认 为 必 须 追 究 导 致 8 月

2 1 日 大 埔 区 大 混 乱 的 责 任 ， 例 如 是 否 路 政 署 计 划 不 周 ， 还 是 署 方 已 经 制 订 周

全 计 划 ， 但 仍 因 其 他 原 因 而 出 现 问 题 。  

 

1 2 0 .  主 席 表 示 ，他 认 为 不 应 由 个 别 部 门 承 担 所 有 责 任 ，例 如 巴 士 公 司 有 其 不 足

之 处 、居 民 有 其 不 满 、警 务 处 疏 导 交 通 的 方 法 有 改 善 空 间 、路 政 署 亦 应 更 广 泛

地 通 知 有 关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的 安 排 等 。因 此 ，如 现 时 指 责 任 何 一 方 ，并 要 求 承 担

所 有 责 任 ， 实 不 公 平 。  

 

1 2 1 .  陈 振 哲 议 员 认 为 必 须 查 出 导 致 8 月 2 1 日 大 混 乱 的 原 因 ， 才 能 处 理 问 题 。

如 有 人 不 为 过 去 发 生 的 事 情 承 担 责 任 ， 亦 没 有 资 格 支 取 较 一 般 区 议 员 多 一 半

的 月 薪 和 担 任 相 关 职 位 。如 该 名 人 士 担 任 相 关 职 位 ，便 应 负 上 责 任 ，履 行 相 关

职 责 ； 如 处 事 不 当 ， 他 便 应 公 开 道 歉 。 他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  

 

1 2 2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他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有 委 员 以“ 有 病 ”形 容 其 他 委 员 一 事 。 

 

1 2 3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为 陈 振 哲 议 员 多 次 不 尊 重 他 ，十 分“ 离 谱 ”。他 指 出 ，主 席

当 天 亦 知 悉 部 门 通 知 他 8 月 2 1 日 的 工 程 安 排 ，并 非 由 于 他 是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而 是 由 于 他 是 邻 区 区 议 员 ，而 他 当 天 亦 建 议 部 门 稍 后 通 知 全 体 大 埔 区 区 议

员 。 他 指 出 ， 部 门 当 天 只 通 知 邻 近 颂 汀 选 区 的 区 议 员 ， 即 使 陈 蔚 嘉 议 员 (即 太

和 选 区 区 议 员 )亦 没 有 接 获 通 知 。 因 此 ， 他 认 为 个 别 委 员 的 行 为 十 分 “ 离 谱 ”。

即 使 他 们 或 因 没 有 接 获 部 门 通 知 而 不 满 ，亦 不 应 使 用 羞 辱 字 眼 诬 蔑 其 他 委 员 ，

并 在 议 会 进 行 如 此 低 质 素 的 讨 论 。 就 此 ， 他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  

 

1 2 4 .  主 席 认 为 讨 论 应 就 此 完 结 。  

 

1 2 5 .  陈 振 哲 议 员 指 出 ， 他 对 于 刘 勇 威 议 员 多 次 表 示 被 他 诬 蔑 这 种 横 蛮 及 不 负

责 任 的 说 法 表 示 极 度 不 满 。他 表 示 ，由 于 当 时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一 职 悬 空 ，根 据

法 例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的 刘 议 员 应 承 担 大 埔 区 议 会 主 席 的 职 务 。因 此 ，



-  2 6  -  

 

TT_M4_20210910_sc p.26 

刘 议 员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当 接 获 政 府 官 员 通 知 有 关 8 月 2 1 日 的 维 修 工

程 安 排 后 ，有 责 任 向 其 他 区 议 员 转 达 相 关 信 息 ，而 不 应 这 般 无 赖 ，指 只 是 以 邻

区 区 议 员 身 分 接 收 相 关 信 息 ，从 而 推 卸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应 负 的 责 任 。他

对 刘 议 员 的 行 为 感 到 失 望 ， 并 指 出 8 月 2 1 日 进 行 维 修 工 程 期 间 出 现 大 混 乱 ，

正 正 是 由 于 刘 议 员 接 获 部 门 通 知 后 ，没 有 积 极 跟 进 所 致 。他 认 为 刘 议 员 推 卸 责

任 的 行 为 愧 对 身 边 的 人 的 期 望 ， 十 分 “ 离 谱 ”。  

 

1 2 6 .  刘 勇 威 议 员 指 出 ，路 政 署 并 非 只 是 通 知 他 有 关 8 月 2 1 日 的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安 排 。如 署 方 只 是 通 知 他 ，可 以 理 解 为 他 是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才 获 通 知 ；如 署

方 不 只 是 通 知 他 ，亦 有 通 知 其 他 邻 区 区 议 员 ，即 表 示 他 并 非 因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身 分 才 接 获 通 知 。 他 表 示 ， 不 论 个 别 委 员 的 指 控 是 否 诬 蔑 及 有 否 实 质 证

据 ，该 委 员 不 断 针 对 他 作 为 大 埔 区 议 会 副 主 席 的 身 分 ，并 使 用“ 无 赖 ”等 羞 辱

字 眼 侮 辱 他 ，实 在 十 分 过 分 。就 个 别 委 员 口 没 遮 拦 及 不 尊 重 其 他 委 员 的 行 为 ，

他 希 望 主 席 处 理 。  

 

1 2 7 .  主 席 表 示 ， 不 希 望 再 纠 缠 在 没 有 就 8 月 2 1 日 的 事 宜 召 开 特 别 会 议 的 原

因 ，以 及 讨 论 相 关 部 门 通 知 的 区 议 员 名 单 。无 论 如 何 ，上 述 讨 论 都 无 助 日 后 处

理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他 及 毛 家 俊 副 主 席 已 经 承 诺 统 筹 相 关 部 门 召 开 会 议 ，以 处

理 题 述 工 程 的 相 关 事 宜 ，故 希 望 委 员 不 要 再 纠 缠 在 过 去 发 生 的 事 情 ，并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正 面 响 应 会 否 出 席 上 述 会 议 。  

 

1 2 8 .  陈 振 哲 议 员 认 为 ，“ 人 必 自 侮 ， 然 后 人 侮 之 ”， 区 议 会 有 召 开 会 议 的 主 导

权 ，亦 有 权 要 求 部 门 出 席 会 议 交 代 相 关 事 宜 ，故 无 需 刘 勇 威 议 员 要 求 部 门 邀 请

委 员 召 开 会 议 。委 员 亦 可 主 动 召 开 会 议 ，并 要 求 部 门 代 表 派 员 出 席 。此 外 ，主

席 刚 才 指 不 应 纠 缠 于 过 去 发 生 的 事 情 ，他 并 不 同 意 。如 主 席 决 定 作 此 裁 决 ，他

请 主 席 清 楚 表 明 决 定 不 应 再 纠 缠 在 过 去 发 生 的 事 情 。  

 

1 2 9 .  主 席 表 示 ，他 同 意 委 员 可 以 主 动 要 求 召 开 会 议 ，故 才 提 出 统 筹 相 关 事 宜 ，

但 须 先 与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召 开 会 议 的 日 期 。此 外 ，他 重 申 ，不 论 早 前 曾 否 召 开 相

关 特 别 会 议 ， 委 员 亦 无 需 纠 缠 在 相 关 事 宜 。  

 

1 3 0 .  陈 振 哲 议 员 表 示 ， 他 极 度 反 对 主 席 上 述 的 裁 决 ， 故 离 席 抗 议 。  

 

1 3 1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 他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他 在 上 文 第 1 2 2 段 提 及 的 事 宜 ， 并 指

出 刘 勇 威 议 员 或 许 确 实 抱 恙 ，故 委 员 刚 才 指 责 刘 议 员“ 有 病 ”的 言 论 或 涉 及 歧

视 ， 故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  

 

1 3 2 .  主 席 认 为 讨 论 应 就 此 完 结 ， 如 一 直 要 他 裁 决 各 种 事 情 ， 只 会 没 完 没 了 。  

 

1 3 3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他 亦 希 望 结 束 讨 论 ，但 有 委 员 以“ 有 病 ”形 容 其 他 委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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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论 涉 及 歧 视 ， 十 分 “ 离 谱 ”， 故 希 望 主 席 裁 决 。  

 

1 3 4 .  主 席 表 示 ， 他 不 希 望 再 争 论 ， 并 希 望 结 束 题 述 议 题 。  

 

1 3 5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他 不 介 意 个 别 委 员 的 言 论 ，只 是 对 相 关 言 论 感 到 难 受 。

他 不 理 解 为 何 个 别 委 员 能 在 没 有 实 质 证 据 下 ，使 用“ 无 赖 ”等 字 眼 指 责 其 他 委

员 ，甚 至 在 说 不 通 后 离 席 。虽 然 他 希 望 该 委 员 向 他 道 歉 ，但 既 然 该 委 员 已 经 离

席 ， 他 亦 无 可 奈 何 ， 而 主 席 也 无 法 处 理 。 此 外 ， 他 希 望 邀 请 所 有 相 关 部 门 (包

括 九 巴 、 新 世 界 第 一 巴 士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运 输 署 、 渠 务 署 等 )， 以 及 有 兴 趣 参

与 的 委 员 一 同 出 席 日 后 有 关 题 述 工 程 的 会 议 。  

 

1 3 6 .  区 镇 濠 议 员 指 出 ，由 于 8 月 2 1 日 进 行 道 路 维 修 工 程 当 天 为 假 日 ，故 居 住

在 距 离 工 程 范 围 较 远 的 居 民 或 会 前 往 大 埔 市 中 心 。因 此 ，他 建 议 路 政 署 日 后 通

知 屋 苑 有 关 题 述 工 程 的 安 排 时 ，应 扩 阔 通 知 范 围 ，包 括 距 离 较 远 的 屋 苑 ，而 非

只 是 通 知 周 边 屋 苑 。  

 

1 3 7 .  主 席 同 意 上 文 第 1 36 段 的 建 议 ， 并 表 示 他 首 次 以 主 席 身 分 主 持 交 运 会 会

议 ，处 理 方 法 或 欠 周 全 ，十 分 抱 歉 ，但 认 为 有 关 题 述 议 题 的 讨 论 应 就 此 完 结 。 

 

(会 后 备 注 ： 有 关 大 埔 安 慈 路 及 安 祥 路 交 界 十 字 路 口 路 面 重 铺 工 程 事 宜 的 非 正

式 会 议 已 在 2 0 2 1 年 9 月 2 7 日 召 开 。 )  

 

 

VII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1 3 8 .  主 席 宣 布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1 年 11 月 5 日 (星 期 五 )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 

 

1 3 9 .  议 事 完 毕 ， 会 议 在 下 午 1 2 时 4 5 分 结 束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2 0 2 1 年 1 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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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of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Cyclists in TPDIST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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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 Approach

• Education

• Enforcement

• Engineering

Education - Leafle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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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Enforcement –
Operation GOLDENSUN & District Traffic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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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The Frequent Cycling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s in TPDIST

Priority Locations (all in TPDIV)
Accidents

(Jun 20- May 21)

1
Ting Kok Road, near Tai Po Fire Station East

汀角路近大埔東消防局 48

2
Dai Kwai Street near Tai Po Waterfront 

大貴街近大埔海濱公園 21

3
Ting Kok Road near The Beverly Hills

汀角路近比華利山別墅 16

4
Tai Mei Tuk Road near 

Tai Mei Tuk Water Sports Centre
大美督路近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14

5
Island House Lane near Yuen Chau Tsai Park

元洲仔里近元洲仔公園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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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

3

4

The Frequent Cycling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s in TPDIST –

Route Map

Priority Locations Action / Engineering

1 Ting Kok Road near Tai Po Fire Station East
汀角路近大埔東消防局

Attended TTC meeting on 2021-07-09

Warning sign of “Steep gradient on cycling track section
ahead” was set up 

Distinctive lane markings were placed

The steel frangible bollards will be replaced by plastic 
collapsible bollards

2 Dai Kwai Street near Tai Po Waterfront Park
大貴街近大埔海濱公園

TD will liaise with LCSD to conduct reengineering

3 Ting Kok Road near The Beverly Hills
汀角路近比華利山別墅

Banner was displayed to remind cyclist to slow down

4 Tai Mei Tuk Road near 
Tai Mei Tuk Water Sports Centre
大美督路近大美督水上活動中心

Regulatory Sign of “Cyclists dismount use pedestrian 
crossing” was set up

Steel frangible bollards were replaced by plastic
collapsible bollards

5 Island House Lane near Yuen Chau Tsai Park
元洲仔里近元洲仔公園

TD was contacted
Steel frangible bollards will be replaced by plastic

collapsible bollards

The Frequent Cycling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s in TPDIST –

Action / Engineering 



7

Banner

單車交通意外黑點

Priority Locations Action / Engineering

2 Dai Kwai Street near Tai Po Waterfront Park
大貴街近大埔海濱公園

TD will liaise with LCSD to conduct reengineering

The Frequent Cycling Traffic Accident Locations in TPDIST –

Action /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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